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易字第18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一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方南山律師

上列被告因業務過失重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7年度

偵字第172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一平犯業務過失致重傷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  實

一、張一平係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臺灣警察專科

學校(下稱警專)之中隊長教官，職司警專學員一般體能訓練

及體育技能專業訓練之監督及成績考查等相關事項，為從事

業務之人。詎張一平於民國106年11月2日上午10時許，在警

專操場舉行學員3,000公尺徒步跑走項目測試(下稱3,000公

尺測試)時，知悉學員於測試過程發生運動休克之重大緊急

事故、疾病時，在場教官應立即以電話通知119及警專醫務

室人員，並指揮在場人員拿取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下

稱AED)及施行心肺復甦術（下稱CPR），而依當時情形，並

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適廖昭和之子即警專學員

廖志昕於前開受測過程中，在司令台右側之操場跑道發生休

克而倒地，張一平雖於廖志昕倒地約1分鐘即到達事故現

場，並由在場學員陳子揚實施CPR急救，惟張一平僅指示在

場學員通知其他教官及警專醫務室人員到場，並未指揮在場

人員拿取AED進行必要急救措施，且於在場學員鄭祺接續3次

請求通知119時，張一平均指示暫緩通知119，待區隊長教官

李明泰（業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於廖志昕倒地約

3分42秒時抵達現場，李明泰當場詢問有無通知119及拿取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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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後，在場人員始緊急致電119並拿取AED，致廖志昕未能於

黃金急救時間之4分鐘內獲得有效之急救措施，因延誤救治

而致心臟停止跳動休克缺氧過久陷入重度昏迷，受有缺氧缺

血性腦病變導致微意識狀態之重傷害。

二、案經廖昭和訴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本案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19、20之新聞報導及網頁文章(見

他字卷第497至501頁；保全字卷第6至28頁)，均為被告張一

平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既經被告及其辯護人爭執其證

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10頁)，又不符合傳聞例外之規定，依

前揭規定，均無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其餘具傳聞性質之各項供述證據，經本院於審判

期日提示並告以要旨後，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同意作

為證據（見本院卷第208至211頁），本院復查無該等證據有

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或顯不可信之情狀，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第1項規定，有證據能力；至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

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亦

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

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

被告於訴訟上之程序權已受保障，自得為判斷之依據。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下列事實，業經證人即區隊長教官李明泰、證人即兼任副教

授邱宗志、證人即兼任助理教授許智超、證人即醫務室護理

師林秀蓉、證人即學員陳子揚、陳麒羽、鄭祺於本院審理時

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73至324頁、第375至441頁），並有1

07年3月1日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人字第1070001403號函、

現場監視錄影光碟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勘驗筆錄、臺灣警

察專科學校案件調查報告表、ZOLL®AED Plus®去顫器完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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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報告、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下稱萬芳醫院）診斷證明書、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等件

在卷可憑（見他字卷第45至49頁、第83至85頁、第187至199

頁、第331至413頁、第445至471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205至208頁、第553頁），均堪信為真實。

(一)被告張一平係警專之中隊長教官，警專第35期學員106年11

月2日上午10時許，在警專操場舉行3,000公尺測試。

(二)告訴人廖昭和（下稱告訴人）之子即被害人廖志昕（下稱被

害人）為警專第35期學員，其於3,000公尺測驗過程中，在

司令台右側之操場跑道發生休克而倒地，被告在被害人倒地

約1分鐘後抵達現場，並對被害人拍打呼叫。

(三)在場之學員陳子揚對被害人進行CPR急救，學員鄭祺則詢問

被告是否要通知119，被告指示學員鄭祺暫緩通知119。

(四)區隊長教官李明泰於被害人倒地約3分42秒後抵達現場，當

場詢問有無呼叫救護車及拿取AED後，在場人員才通知119並

拿取AED。

(五)被害人因心臟停止跳動休克缺氧過久陷入重度昏迷，受有缺

氧缺血性腦病變導致微意識狀態之重傷害。

二、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業務過失致重傷之犯行，被告及其辯

護人辯稱：被告有在前一晚通知學員早點休息，並於被害人

倒地後約1分鐘抵達現場，被告有對被害人實施CPR，並依新

版處理流程之規定，先通知醫務室人員到場處理，被告是第

一次遇到緊急傷病事件，且僅曾受有2小時之CPR與AED訓

練，如此處理堪稱合理，已盡到注意義務；又106年度全國

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之病患能康復出院之比例不到3%，縱使

通知119，從最近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木柵分隊出發至警專

亦有約7分鐘之車程，無法在所謂黃金4分鐘內給予被害人及

時有效之救護，是本案未立即通報119與被害人受重傷之結

果並無因果關係等語。

三、被告具有保證人之地位：

(一)按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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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刑法第15條第1項定

有明文。刑法上之「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係結合不作為

犯與過失犯二者，以「作為義務」與「注意義務」分別當成

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之核心概念。「作為義務」其法源依據主

要係依刑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以行為人是否具有「保證人

地位」來判斷其在法律上有無防止犯罪結果發生之義務，進

而確認是否應將法益侵害歸責予行為人之不作為。而「注意

義務」之法源依據主要來自刑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係以社

會共同生活領域中之各種安全或注意規則，來檢視行為人有

無注意不讓法益侵害發生之義務，進而決定其行為應否成立

過失犯(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76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具「保證人地位」者，始須對其過失之不作為之舉，負刑

事責任，而所謂「保證人地位」，並不以法律明文規定為必

要，依「法律之精神」觀察，須擔負此義務者仍構成。且保

證人地位並不以危險的前行為為限。事實上承擔義務、緊密

之生活關係、危險共同體或危險源監督、自願承擔保護或幫

助義務之人等情形，均足以構成具有擔保構成要件該當結果

不發生之法義務，而均居於保證人地位。

(二)次按本校教官、教師擔任教課、學術研究、輔導學生(員)，

並承校長之命，執行指定工作，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辦事細則

第21條定有明文。又依「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學生

軍訓成績考查要點」及「106學年度第1學期專35期【軍訓】

課程進度表」（見他字卷第153至160頁），警專第35期於10

6年11月2日上午10時許進行3,000公尺測驗，依前揭規定係

由授課教官於學期中按所定時間及進度舉行，該日係由37教

授班教官即被告、38教授班教官許志超、39教授班教官李明

泰、40教授班教官邱宗志（上三人業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

分確定）因上課測驗時段及場地相同，自行協調舉行等情，

有臺灣警察專科學校107年4月11日警專訓字第1070002264號

函在卷可憑（見他字卷第149至151頁）。又警專亦於99年7

月7日訂定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學員生緊急事故疾病處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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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見他字卷第279頁，下稱舊版處理流程)，並於105

年8月11日修正訂定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新生緊急傷病處理標

準作業流程(見他字卷第281頁，下稱新版處理流程)。依照

舊版處理流程，當學生疾病事故發生時，隊職官應立即到達

事故現場，瞭解狀況，並以電話通知119、學校醫務室等方

式處理；依照新版處理流程，當緊急傷病發生時，應送醫務

室診療以評估傷病，如於醫務室休息時間，應由隊職官判斷

狀況是否嚴重、緊急，而以通知119等方式處理。足認無論

係依照舊版處理流程或新版處理流程，警專之隊職官對學員

緊急傷病發生時，均負有採取相應處理方式之義務。被告身

為警專之中隊長教官，並為當日舉行3,000公尺測驗之授課

教官之一，係本案事故發生時在場之隊職官，是依前揭規

定，對於本案發生緊急傷病之學員即被害人，自有照護其身

心之緊急異常狀況並採取相應處理方式之義務，而居於保證

人地位甚明。

四、被告負有之義務為發生重大緊急事故、疾病時，立即通知11

9及醫務室人員，並指揮在場人員取得AED及施行CPR：

(一)按刑法第15條不純正不作為犯之規定，因自己之行為，致有

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者，應負防止該結果發生之義務；違反

該防止義務者，其消極不防止之不作為，固應課予與積極造

成犯罪結果之作為相同之非難評價。然此所稱防止結果發生

之義務，並非課予杜絕所有可能發生一切犯罪結果之絕對責

任，仍應以依日常生活經驗有預見可能，且於事實上具防止

避免之可能性為前提，亦即須以該結果之發生，係可歸責於

防止義務人故意或過失之不作為為其意思責任要件，方得分

別論以故意犯或過失犯，否則不能令負刑事責任，始符合歸

責原則（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250號判決意旨參照）。

申言之，自因果關係之角度觀之，得以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發

生之作為固非僅止於一二，然而，如自容許風險之角度觀

之，行為人之作為義務，應以能夠將風險控制於容許範圍者

為其限度（亦即依一般價值判斷，在當時情況下對於風險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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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合理付出），如低於此一限度，縱有作為亦不免於刑事

責任；惟如已達此一限度，縱未採取高於此一限度之其他作

為，亦不能遽以罪刑相繩，否則無異要求人民須不計代價採

取所有可能之作為以防止犯罪結果之發生，不僅可能對於人

民之基本權利造成過度之侵害，亦有違刑法之歸責原則。次

按行為人之客觀注意義務違反性，為刑法過失犯之要素之

一，所謂具備該客觀注意義務，係指一個具有良知而理智並

小心謹慎之人，處在與行為人同一之具體情狀下，所應保持

之注意標準，在一些具備高度危險性之活動，通常有成文或

不成文之注意規則，惟社會活動甚多，原無從逐一規範，是

過失犯罪不以是否有注意規則之違反為唯一之判斷標準，然

仍應有前開所稱之標準，非可漫稱所有可能導致危險結果發

生之各個作為或不作為之行為人，均負有防止危險發生之義

務，而均負過失責任。

(二)是被告於本案中所負有之義務，應係依社會共同生活領域

中，即人類生活經驗累積、科學知識、邏輯推理所形成之各

種注意規則與安全規則，包含一般經驗法則、法令之明示規

定、契約、習慣或法理，依照社會生活上之必要注意為依據

並考量具體事例，以一般人處於與行為人相同立場、職業或

身分情境下應具有之思慮所要求之義務，行為人除客觀上所

負之義務外，尚須具有實現該義務之能力，否則不啻強人所

難的課與過失責任。

(三)觀諸舊版處理流程，其說明事項規定：「當學生疾病事故發

生時：一、隊職官立即到達事故現場，瞭解狀況；二、電話

通知119、學校醫務室」(見他字卷第279頁），由此顯見，

事故發生時，隊職官應有通知119、醫務室之義務；再觀新

版處理流程，說明事項則規定：「上班時間應送醫務室診

療，由醫務室判斷是否需要送醫」(見他字卷第281頁），而

由新版處理流程之作業流程圖，可知當緊急傷病發生時，處

置方式區分為：一、醫務室上班時間，送醫務室診療，評估

傷勢，輕微者可公務車送醫，嚴重/緊急者通知119救護車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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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二、醫務室休息時間，隊職官判斷狀況，輕微者實習班

長或隊職官送醫，嚴重/緊急者通知119救護車送醫。由此足

見，事故發生時，隊職官於醫務室上班時有通知醫務室之義

務；醫務室休息時，隊職官有視狀況是否嚴重緊急，裁量是

否通知救護車之義務。本案發生時間係106年11月2日上午10

時許，自應適用新版處理流程。惟無論新版處理流程或舊版

處理流程，均課予隊職官到達事故現場、瞭解狀況、判斷應

如何處理(如通知119、醫務室)之義務，亦即隊職官有在場

作出適切之照護決定之責任。依照新版處理流程，當緊急傷

病事故發生於醫務室上班時間，隊職官固然應送醫務室診療

以評估傷勢，如「狀況嚴重、緊急」，才通知119救護車送

醫。然而，具體個案中，一旦發生重大緊急事故、疾病之情

狀，明顯已無「狀況恢復」、「狀況輕微」之可能，隊職官

固仍應通知學校醫務室到場處理，然為避免重大緊急事故、

疾病結果更加擴大、產生不可逆情況，隊職官已無「待醫務

室評估是否嚴重、緊急始通知119」之裁量空間，應立即、

同時通知119救護車到場救護。

(四)再者，依CPR之口訣「叫、叫、CABD」，第一個「叫」係檢

查患者意識，以呼叫患者、拍打患者雙肩等方式為之；第二

個「叫」係大聲呼救、打119求救、設法取得AED，且不要掛

斷119，以聽從119人員指示。以上均係政府機構、學校、民

間團體教育人民正確施行CPR之基本觀念，為公眾週知之事

實，且為本院職務上已知之事實，堪認一般社會大眾均知悉

凡遇緊急傷病事故，首要者係立即撥打119求助，並通報事

故地點、傷者人數、傷勢、現場環境等情狀，及聽從119人

員指示。而被告從警資歷豐富，在警專擔任教官多年，並於

106年7月31日於臺北市文山區健康服務中心受過簡版急救技

能訓練，有其參加證明在卷可憑（見他字卷第161至163

頁），依其社會經驗及所受訓練，自難諉為不知。

(五)綜上所述，被告負有之義務為發生重大緊急事故、疾病時，

立即通知119及醫務室人員，並指揮在場人員取得AED及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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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R。

五、被告並未履行立即通知119，並指揮在場人員取得AED之義

務：　　

(一)經查，被害人於司令台右側之操場跑道發生休克而倒地，其

當時狀況為倒地不起、沒有任何動靜、臉部呈現有點黑，且

翻白眼、眼睛往上吊、嘴巴張的很大、似乎沒有呼吸、沒有

心跳等情，業據證人即學員陳子揚、鄭祺、陳麒羽、證人即

護理師林秀蓉證述明確(見他字卷第90頁至91頁、第93至94

頁、第142頁)；又學員鄭祺見被害人之情況，即向被告請求

通報119，而教官李明泰於到達事故現場時，亦立即指示在

場之人通知119及拿取AED等情，業經證人即學員鄭祺、證人

即教官李明泰於本院審理時結證屬實(見本院卷第274頁、第

428至429頁)，由此均足見被害人所受傷病之嚴重程度，堪

認被害人之緊急傷病程度已屬「嚴重、緊急」之狀況，而係

重大緊急事故、疾病，是被告即負有立即通知119及醫務室

人員，並指揮在場人員取得AED及施行CPR之義務。

(二)證人即學員鄭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我在場看到被

害人癱在地上，沒有任何動靜，臉部呈現有點黑，且翻白眼

的狀態，此時我有問被告要不要叫救護車，被告說不用，當

時有人在幫被害人做CPR，但我不知道是何人，因被害人都

沒反應，我就再問一次要不要叫救護車，被告仍說不用，但

我看被害人仍沒有反應，就拿手機出來要打119，我在撥119

時有再詢問一次要不要叫119，當時電話已經撥出去了，但

因被告說不用，所以沒有接通我就掛掉電話，那通電話的時

間是上午10點53分，這時被告叫我們在場的人去叫其他教

官，同時也去叫醫務室人員，所以我回到隊部請區隊長撥打

電話給醫務室等語(見他字卷第91至92頁，本院卷第427至43

4頁)，而上開過程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07頁)，

堪認被告確實有指示學員鄭祺暫緩撥打119通報之情況。

(三)又被告供稱：我於75年開始在基層擔任警察20年，在警察大

學畢業後就分發到警專擔任教官，從來未曾遇到要急救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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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我只受過2小時的急救訓練等語；而被告曾經於本案

案發3個多月前之106年7月31日接受2小時訓練課程，並取得

臺北市衛生局簡易版急救技能訓練參加證明，訓練課程内容

均有施行CPR及操作AED進行急救之訓練及操作能力，有107

年4月11日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訓字第1070002264號函、1

08年7月8日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練字第1080003627號函在

卷可稽(見他字卷第150頁、第161至163頁；本院卷第91

頁)，堪認被告確實於106年7月31日曾接受2小時簡易版急救

技能訓練。依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第6條

規定：「學校應協助教職員工及學生定期接受基本救命術訓

練課程至少四小時及緊急救護情境演習，並鼓勵師生成立急

救社團(隊)」，警專雖隸屬隸屬內政部警政署，然依臺灣警

察專科學校組織條例第2條之規定，亦兼受教育部之指導，

是警專固有怠於協助教職員工定期接受基本救命術訓練課程

至少4小時之義務，惟本院認被告之義務在於發生重大緊急

事故、疾病時，立即通知119及醫務室人員，並指揮在場人

員取得AED及施行CPR，並未要求被告應具有熟練施作CPR之

技巧，且發生緊急事故時應通報119，此為受過國民教育之

中小學生亦知悉之事項，以被告擔任警察及教官多年之經歷

及所受相關之訓練，足認被告應知悉通報119求救、拿取AED

等基本觀念。

(四)本案被害人所受之緊急傷病程度已達嚴重、緊急之狀況，而

係重大緊急事故、疾病，被告係在場之中隊長教官，依前揭

論述，即有通報119及指揮在場人員拿得AED之義務，被告已

無僅通知學校醫務室，而不通報119之裁量空間。從而，被

告到場未立即通知119、亦未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且依當

時之情況亦無不能通知119及拿取AED之情事，是被告之不作

為屬重大、明顯之裁量違法，違反社會共同生活領域中應有

之注意義務，且延滯被害人接受專業救護人員救治機會，本

案被告未履行前揭保證人之救護義務，承前揭法條及說明意

旨，被告不為社會一般人所期待之救護行為，自有過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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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為明顯。

六、被告未履行義務與被害人致重傷害之結果具有因果關係：

(一)按刑法上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成立要件，係指行為人怠於

履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致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足

當之。故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構成要件之實現，係以結果可

避免性為前提。因此，倘行為人踐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

為，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必然」或「幾近」確定不致發

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者，亦即該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客

觀上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性者，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即堪認

與構成要件該當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6年

度台上字第3780號、107年度台上字第3778號判決意旨參

照）。　

(二)關於心臟停止病患之急救，能否救回病人之因素包括：1.早

期通知緊急醫療服務單位(立即)；2.早期CPR(4分鐘內)；3.

早期電擊(5分鐘內)；4.早期高級心臟救命術(8分鐘內)；5.

整合性跨科際復甦後照護。此五因素如能及時、正確實施，

救活的機率較高，如其中任何一個因素有缺陷，救活的機會

就會大打折扣。根據統計，從病人發病到抵達醫院的時段

中，最常被延誤的原因是太晚通知119，故從發生症狀到通

知緊急醫療服務單位，這一時段被延誤的最久，是應教育病

人早點打119的重要性等節，有ACLS精華節本在卷可憑(見本

院卷第135至139頁)。又當心跳停止跳動，腦部在4分鐘後就

會因為缺氧而受損；缺氧超過10分鐘後，腦部就可能永遠死

亡。CPR之目的，是藉由體外按壓心臟的方式來維持血液循

環，使氧氣足以供給到重要的器官。許多研究報告指出，如

果病患倒下，卻沒有及時施行CPR ，則病患的存活率每分鐘

將下降7%至10%；如果及時施行CPR，病患每分鐘存活率的下

降將會減半。美國和日本的研究報告更進一步指出電擊去顫

的重要性，救助者如果能在第一時間實施CPR並且使用AED，

和只實施CPR比較起來，在醫院外的公共場所目擊突發心跳

停止病患，其存活出院的比率可提升到2倍左右等節，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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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公共場所民眾CPR+AED教材完整版附卷足稽(見他

字卷第121至123頁)。

(三)查被告於被害人倒地後1分6秒許到達事故現場；於被害人倒

地後2分35秒許指示在場學員通知其他教官；教官李明泰於

被害人倒地後3分42秒許到達事故現場；在場學員於被害人

倒地後4分50秒許到司令台取走AED；護理師林秀蓉於被害人

倒地後7分19秒許開機並使用AED；救護車於被害人倒地後12

分49秒左右到達事故現場。上述情節業經證人即教官李明

泰、證人即護理師林秀蓉、證人即學員陳子揚、鄭祺、陳麒

羽於審判中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73至294頁、第375至441

頁)，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27頁)，並有監視錄影

光碟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勘驗筆錄、ZOLL®AED Plus®去顫

器完整發佈報告在卷可參(見他字卷第445至471頁、第331至

413頁)。堪認教官李明泰比被告晚2分36秒到達事故現場，

換言之，倘被告到場即立即指示通知119、拿取AED，則將能

提早至少2分36秒左右通知119，亦可使AED設備提早至少2分

36秒左右到場，供現場之急救者使用。

(四)又依據被害人之病歷記載，其中樞神經系統遺存極度障礙非

由腦血管阻塞引發，係由於腦部缺氧缺血相當時間所致；缺

氧缺血性腦病變之嚴重度，除與時間有關外，亦與缺氧(血)

的程度有關，因此無法由病人神經症狀嚴重程度回推判定其

缺(血)之時間。理論上心跳停止(或無脈膊)時，愈快開始施

以CPR及AED急救，較可降低腦部缺氧之風險，惟其效果仍需

視病人發病原因及當下狀況而定，尚難一概而論，有107年5

月15日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萬院醫病字第1070003964號函在卷

足憑(見他字卷第421頁)，是被害人重傷害之結果係因腦部

缺氧缺血相當時間所致，非由腦血管阻塞而引發，足認被害

人係因事故發生後，未受到立即、妥適之救助，因而發生重

傷害之結果。

(五)被告到達事故現場，應立即進行適當之救助、給予正確之指

示，惟被告竟指示學員暫緩通報119、亦未指示在場人員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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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AED，是本案通知119之時間至少被遲延2分36秒許，即屬

未立即通知緊急醫療服務單位；又AED被拿到事故現場之時

間亦被推遲至少2分36秒許，學員陳子揚雖於被害人倒地約1

分鐘後即到達現場，並立即對被害人實施CPR急救，惟AED係

於教官李明泰到達現場後才指示在場學員至司令台拿取，致

被害人於倒地後7分19秒許方能接受AED之急救。是倘被告於

到達事發現場之際，立即指示在場學員通知119並拿取AED，

陳子揚固仍立即實施CPR，然在場之人更得及時聽從119受理

報案之專業人員指示，在AED取到現場之際，即開始使用AED

進行急救，被害人得以更早接受AED之救治，且救護車亦能

提早到達事故現場，並將被害人送至鄰近約2、3百公尺之萬

芳醫院進行專業之救治與照護。又就心臟停止病患之急救而

言，可謂分秒必爭，若被告到達被害人倒地之現場，立即通

報119並同時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到場，足以使被害人接受

AED急救及搭乘救護車至萬芳醫院接受救治之時間各提早2分

36秒，衡情被害人受重傷害之機率應可大幅減少，依此經驗

法則，綜合案發當時所存在之事實，經本院客觀事後審查，

本院認為倘被告立即通報119並同時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到

場，被害人重傷害之結果應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

果，則揆諸前揭說明，自應認為被告本件就其義務之不作

為，與被害人受有重傷害之結果間，應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七、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辯稱：被告有在前一晚通知學員早點休

息，並於被害人倒地後約1分鐘抵達現場，被告有對被害人

實施CPR，並依新版處理流程之規定，先通知醫務室人員到

場處理，被告是第一次遇到緊急傷病事件，且僅曾受有2小

時之CPR與AED訓練，如此處理堪稱合理，已盡到注意義務；

又106年度全國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之病患能康復出院之比

例不到3%，縱使通知119，從最近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木柵

分隊出發至警專亦有約7分鐘之車程，無法在所謂黃金4分鐘

內給予被害人及時有效之救護，是本案未立即通報119與被

害人受重傷之結果並無因果關係等語。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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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告供稱：我到達被害人倒地現場後有實施CPR等語(見本院

卷第540至541頁)；證人即學員張宏賓證稱：當時被告說先

不要打119，接著被告回到被害人的右手邊施作數次CPR的壓

胸動作，後來陳子揚接著施作30次的CPR等語(見他字卷第22

9頁)；證人即學員陳子揚則證稱：我看到被害人倒在那邊，

便和另一位同學張宏賓一起過去，我們與被告幾乎同時到

場，我發現被告只實施「叫、叫、CABD」第一個叫的程序，

所以我就請被告離開，由我施做CPR，施作完兩組後，由李

明泰教官接手施做CPR等語(見他字卷第90至91頁；本院卷第

399至400頁、第402至404頁)；證人即學員陳麒羽則證稱：

我當時跑在被害人後面，我發現被害人倒下，我就跑到司令

台請人幫忙，我有大喊教官或隊長，被告就有跑過去看被害

人，被告有叫被害人名字，我沒有看到被告有做CPR，但因

為被告已經到了，我想說有人可以幫忙被害人，我就先繼續

完成測驗等語（見本院卷第416至417頁）；是前揭證人就被

告是否有對被害人進行CPR乙節，證述並不一致，此應係當

時現場情況混亂，且前後有多人曾對被害人進行過救治，以

致於在場目擊者記憶混淆所致。惟被告負有通知119及指示

在場人員拿取AED之義務，已詳如前述，況依CPR之口訣

「叫、叫、CABD」，第二個「叫」係大聲呼救、打119求

救、設法取得AED，被告於進行壓胸等動作前仍應打119求

救、設法取得AED，縱被告確實曾對被害人進行CPR，亦無解

於其未即時通知119與未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之過失。

(二)又新版處理流程之說明：上班時間應送醫務室診療，由醫務

室判斷是否需要送醫；經醫務室評估後，如情況緊急或有必

要，視情形判斷通知救護車。本案被害人倒地後呈現之情況

已十分危急，已如前述，依該情形，被告應能判斷本案除通

知醫務室外，亦應通知救護車到場，爭取搶救之黃金時效。

被告辯稱其依新版處理流程，通知醫務室到場，然依照新版

處理流程之文義，可知緊急傷病發生於醫務室上班時間，

「應送」醫務室診療，此規定之意旨應在於學生發生緊急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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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尚未嚴重到一望即知屬嚴重、緊急之程度，為避免「假

警報(即實際並非嚴重，卻誤以為是嚴重情況)」之困擾，始

送至醫務室診療，評估傷勢。然如緊急傷病已屬嚴重、急

迫，實無理由堅持要「送至」醫務室診療，更無需等待醫務

室到場評估傷勢後，才決定是否送醫，此應係新版處理流程

本即蘊含之道理，況新版處理流程更無規定隊職官「不准」

在未經醫務室評估之情況下，而主動通知119救護。被告僵

化的理解新版處理流程之規定，並未善盡具體個案中應有之

注意義務，以至於違反新版處理流程之精神、違背一般人之

經驗、不符社會常情，而阻止、暫緩學員鄭祺通知救護車，

難認其判斷合乎於新版處理流程之要件。被告未通知119之

不作為，實存有解釋與判斷上之重大明顯瑕疵，亦不符新版

處理流程之規範目的，要不得以新版處理流程之形式外觀，

認被告未怠於履行其義務。

(三)再者，被告確實有於3,000公尺測試前一晚通知學員早點休

息，此有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參(見他字卷第431

頁)。被告亦確實於被害人倒地後，受同學通知即前往現

場，並無耽擱，有現場監視錄影光碟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勘驗筆錄在卷可憑(見他字卷第445頁)。被告另確曾於106年

7月31日受訓2小時CPR、AED之訓練，在場有102人同時參與

訓練，有108年7月8日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練字第1080003

627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1頁)。惟本院認被告之過失

在於未即時通知119並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到場，已詳如前

述，且以被告從警並擔任教官多年之經歷，此一注意義務要

求並不嚴格，更甚者，於緊急狀況應立即通知119，縱為中

小學生亦知之甚詳，是被告前揭抗辯，均不影響本院對被告

在此情況下未通知119、怠於指示拿取AED之過失認定。

(四)被告辯稱106年度全國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OHCA)人數，其

中康復出院之比例不到3%，固有108年6月17日內政部消防署

消署護字第1080004936號函可佐(見本院卷第87至89頁)；另

指縱使通知119，從最近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木柵分隊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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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警專亦有約7分鐘之車程，無法在所謂黃金4分鐘內給予廖

志昕及時有效之救護，據此認為未通知119之不作為與廖志

昕重傷害之結果無因果關係。惟上開內政部消防署之統計，

其個案內容非一，而依前揭說明，關於心臟停止病患之急

救，能否救回病人之因素包括五項依關鍵因素，是否立即通

知緊急醫療服務單位，並進快進行CPR及AED之救治，均須納

入考量。本案被害人倒地後1分多鐘，學員陳子揚即到場實

施CPR，附近司令台並有AED設備，學員鄭祺更於被害人倒地

後至遲約2分35秒鐘內即請求撥打119，是被害人受到救護之

條件與機會均存在。此外，撥打119之目的並不僅只等待救

護車及救護人員到場處理，經受理報案之專業人員於電話上

指示在場人士應如何從事救護工作，而成功救治之事件，亦

時有所聞。本案事故現場有當時或曾經具有救生員資格之學

員陳子揚、教官李明泰（見他字卷第311頁、第313頁），若

及時拿取AED到場，並及時撥打119，現場人員即有機會依據

電話指示，正確使用AED進行救護，要不得以此遽謂無相當

因果關係之存在。

八、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前開辯詞，顯係事後推諉卸責之

詞，委無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

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84條規定業於10

8年5月29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31日生效施行。修正後第

284條刪除第2項之業務過失致傷害及致重傷害罪，全部回歸

一般過失致傷害及致重傷害罪，其中就過失致重傷害罪之法

定刑提高為「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

金」；而修正前第284條第2項後段之業務過失致重傷害罪，

法定刑則為「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千元（依刑法施

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提高後之數額為新臺幣6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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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金」，經比較後，以修正前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

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行為時之法律處斷。

二、按刑法上所謂業務，係指個人基於其社會地位繼續反覆所執

行之事務，包括主要業務及其附隨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務在

內。此項附隨之事務，並非漫無限制，必須與其主要業務有

直接、密切之關係者，始可包含在業務概念中，而認其屬業

務之範圍(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8075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被告為警專之中隊長教官，職司警專學員一般體能訓練及

體育技能專業訓練之監督及成績考查等相關事項。又3,000

公尺測試為警專學員體育技能訓練成績考查項目之一，教官

於每學期期中、期末，應依規定時間及進度舉行3,000公尺

測試，此觀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學生軍訓成績考查

要點第4點、106年9月13日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訓字第106

0407761號函甚明(見他字卷第153至160頁)。被告於案發時

為在場實施上開期中考試之中隊長教官，負責監督受測學員

是否合於考試標準與進行成績評定，學員發生緊急傷病則負

有照護義務並應立即為妥適之處理，而被害人係在被告之指

揮、監督下進行3,000公尺測試之學員，本案被告屬從事業

務之人自明，是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284條第2項

後段之業務過失致重傷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警專之中隊長教

官，於被害人倒地後，本應積極為妥善之處理，其竟未立即

通知119，亦未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並無善盡在場中隊長

教官對學員應有之照護義務，因而致被害人受有重傷害之結

果，至今仍呈植物人之狀態，並對被害人家屬造成沉重之照

護負擔，所為應予非難；被告犯後雖否認犯行，惟念被告並

無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

本院卷第515頁)，素行尚佳，且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賠償

新臺幣145萬元(見審易字卷第147頁)，兼衡其犯罪之動機、

目的、手段、本案為過失犯罪之情節、違反義務之程度、被

害人及其家屬所受之損害，及被告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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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於警專擔任中隊長教官、尚須照顧年邁母親與患病親人

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560頁)，並參酌公訴蒞庭檢察官之

求刑（見本院卷第559至560頁）及告訴人、告訴代理人、被

告及辯護人對科刑範圍之意見（見本院卷553至558頁、第56

0至56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

肆、末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15

頁），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固非可取。惟本案被告之

所以未通知119，係基於對新版處理流程之不正確理解所

致，而此種錯誤之認知，極有可能係源於警專之制度及文

化，致使被告產生「為避免造成負面輿論，如無必要，應避

免通報119」之思維，此觀新版處理流程一改舊版規定，要

求於醫務室上班時間應優先送醫務室診療判斷，即可窺見其

中脈絡，然就本案結果而論，此種思維反對警專造成更負面

之觀感。本院認被告並無加害被害人之心，然其身為警專資

深教官，應係受警專文化脈絡之潛移默化，甚未自覺有此潛

在思維，以至違背常情而生本案憾事；復斟酌被告業已與告

訴人達成和解，足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後，應

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被告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

適當，並衡酌本案之犯罪程度，爰宣告緩刑2年，祈被告能

記取教訓，恪遵職守、傳授己長，以愛護關照之心，持續培

育優秀之警界英才；亦盼警專就被害人後續照護負起應負之

責任，並徹底檢討內部規範及文化，提出有效防止相同意外

再次發生之預防措施，以此方式避免相同意外再次發生，以

慰被害人及其家屬身心所受之傷害。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刑法第28

4條第2項後段，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

條第1項第1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判決如

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馮浩庭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劉承武到庭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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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13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宋雲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

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

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麗英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過失傷害罪）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1千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2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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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易字第18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一平




選任辯護人  方南山律師
上列被告因業務過失重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7年度偵字第172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一平犯業務過失致重傷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  實
一、張一平係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下稱警專)之中隊長教官，職司警專學員一般體能訓練及體育技能專業訓練之監督及成績考查等相關事項，為從事業務之人。詎張一平於民國106年11月2日上午10時許，在警專操場舉行學員3,000公尺徒步跑走項目測試(下稱3,000公尺測試)時，知悉學員於測試過程發生運動休克之重大緊急事故、疾病時，在場教官應立即以電話通知119及警專醫務室人員，並指揮在場人員拿取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下稱AED)及施行心肺復甦術（下稱CPR），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適廖昭和之子即警專學員廖志昕於前開受測過程中，在司令台右側之操場跑道發生休克而倒地，張一平雖於廖志昕倒地約1分鐘即到達事故現場，並由在場學員陳子揚實施CPR急救，惟張一平僅指示在場學員通知其他教官及警專醫務室人員到場，並未指揮在場人員拿取AED進行必要急救措施，且於在場學員鄭祺接續3次請求通知119時，張一平均指示暫緩通知119，待區隊長教官李明泰（業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於廖志昕倒地約3分42秒時抵達現場，李明泰當場詢問有無通知119及拿取AED後，在場人員始緊急致電119並拿取AED，致廖志昕未能於黃金急救時間之4分鐘內獲得有效之急救措施，因延誤救治而致心臟停止跳動休克缺氧過久陷入重度昏迷，受有缺氧缺血性腦病變導致微意識狀態之重傷害。
二、案經廖昭和訴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19、20之新聞報導及網頁文章(見他字卷第497至501頁；保全字卷第6至28頁)，均為被告張一平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既經被告及其辯護人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10頁)，又不符合傳聞例外之規定，依前揭規定，均無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其餘具傳聞性質之各項供述證據，經本院於審判期日提示並告以要旨後，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208至211頁），本院復查無該等證據有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或顯不可信之情狀，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有證據能力；至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於訴訟上之程序權已受保障，自得為判斷之依據。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下列事實，業經證人即區隊長教官李明泰、證人即兼任副教授邱宗志、證人即兼任助理教授許智超、證人即醫務室護理師林秀蓉、證人即學員陳子揚、陳麒羽、鄭祺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73至324頁、第375至441頁），並有107年3月1日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人字第1070001403號函、現場監視錄影光碟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勘驗筆錄、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案件調查報告表、ZOLL®AED Plus®去顫器完整發佈報告、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下稱萬芳醫院）診斷證明書、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等件在卷可憑（見他字卷第45至49頁、第83至85頁、第187至199頁、第331至413頁、第445至471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05至208頁、第553頁），均堪信為真實。
(一)被告張一平係警專之中隊長教官，警專第35期學員106年11月2日上午10時許，在警專操場舉行3,000公尺測試。
(二)告訴人廖昭和（下稱告訴人）之子即被害人廖志昕（下稱被害人）為警專第35期學員，其於3,000公尺測驗過程中，在司令台右側之操場跑道發生休克而倒地，被告在被害人倒地約1分鐘後抵達現場，並對被害人拍打呼叫。
(三)在場之學員陳子揚對被害人進行CPR急救，學員鄭祺則詢問被告是否要通知119，被告指示學員鄭祺暫緩通知119。
(四)區隊長教官李明泰於被害人倒地約3分42秒後抵達現場，當場詢問有無呼叫救護車及拿取AED後，在場人員才通知119並拿取AED。
(五)被害人因心臟停止跳動休克缺氧過久陷入重度昏迷，受有缺氧缺血性腦病變導致微意識狀態之重傷害。
二、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業務過失致重傷之犯行，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被告有在前一晚通知學員早點休息，並於被害人倒地後約1分鐘抵達現場，被告有對被害人實施CPR，並依新版處理流程之規定，先通知醫務室人員到場處理，被告是第一次遇到緊急傷病事件，且僅曾受有2小時之CPR與AED訓練，如此處理堪稱合理，已盡到注意義務；又106年度全國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之病患能康復出院之比例不到3%，縱使通知119，從最近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木柵分隊出發至警專亦有約7分鐘之車程，無法在所謂黃金4分鐘內給予被害人及時有效之救護，是本案未立即通報119與被害人受重傷之結果並無因果關係等語。
三、被告具有保證人之地位：
(一)按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刑法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刑法上之「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係結合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二者，以「作為義務」與「注意義務」分別當成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之核心概念。「作為義務」其法源依據主要係依刑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以行為人是否具有「保證人地位」來判斷其在法律上有無防止犯罪結果發生之義務，進而確認是否應將法益侵害歸責予行為人之不作為。而「注意義務」之法源依據主要來自刑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係以社會共同生活領域中之各種安全或注意規則，來檢視行為人有無注意不讓法益侵害發生之義務，進而決定其行為應否成立過失犯(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7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具「保證人地位」者，始須對其過失之不作為之舉，負刑事責任，而所謂「保證人地位」，並不以法律明文規定為必要，依「法律之精神」觀察，須擔負此義務者仍構成。且保證人地位並不以危險的前行為為限。事實上承擔義務、緊密之生活關係、危險共同體或危險源監督、自願承擔保護或幫助義務之人等情形，均足以構成具有擔保構成要件該當結果不發生之法義務，而均居於保證人地位。
(二)次按本校教官、教師擔任教課、學術研究、輔導學生(員)，並承校長之命，執行指定工作，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辦事細則第21條定有明文。又依「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學生軍訓成績考查要點」及「106學年度第1學期專35期【軍訓】課程進度表」（見他字卷第153至160頁），警專第35期於106年11月2日上午10時許進行3,000公尺測驗，依前揭規定係由授課教官於學期中按所定時間及進度舉行，該日係由37教授班教官即被告、38教授班教官許志超、39教授班教官李明泰、40教授班教官邱宗志（上三人業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因上課測驗時段及場地相同，自行協調舉行等情，有臺灣警察專科學校107年4月11日警專訓字第1070002264號函在卷可憑（見他字卷第149至151頁）。又警專亦於99年7月7日訂定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學員生緊急事故疾病處理標準作業流程(見他字卷第279頁，下稱舊版處理流程)，並於105年8月11日修正訂定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新生緊急傷病處理標準作業流程(見他字卷第281頁，下稱新版處理流程)。依照舊版處理流程，當學生疾病事故發生時，隊職官應立即到達事故現場，瞭解狀況，並以電話通知119、學校醫務室等方式處理；依照新版處理流程，當緊急傷病發生時，應送醫務室診療以評估傷病，如於醫務室休息時間，應由隊職官判斷狀況是否嚴重、緊急，而以通知119等方式處理。足認無論係依照舊版處理流程或新版處理流程，警專之隊職官對學員緊急傷病發生時，均負有採取相應處理方式之義務。被告身為警專之中隊長教官，並為當日舉行3,000公尺測驗之授課教官之一，係本案事故發生時在場之隊職官，是依前揭規定，對於本案發生緊急傷病之學員即被害人，自有照護其身心之緊急異常狀況並採取相應處理方式之義務，而居於保證人地位甚明。
四、被告負有之義務為發生重大緊急事故、疾病時，立即通知119及醫務室人員，並指揮在場人員取得AED及施行CPR：
(一)按刑法第15條不純正不作為犯之規定，因自己之行為，致有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者，應負防止該結果發生之義務；違反該防止義務者，其消極不防止之不作為，固應課予與積極造成犯罪結果之作為相同之非難評價。然此所稱防止結果發生之義務，並非課予杜絕所有可能發生一切犯罪結果之絕對責任，仍應以依日常生活經驗有預見可能，且於事實上具防止避免之可能性為前提，亦即須以該結果之發生，係可歸責於防止義務人故意或過失之不作為為其意思責任要件，方得分別論以故意犯或過失犯，否則不能令負刑事責任，始符合歸責原則（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250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自因果關係之角度觀之，得以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發生之作為固非僅止於一二，然而，如自容許風險之角度觀之，行為人之作為義務，應以能夠將風險控制於容許範圍者為其限度（亦即依一般價值判斷，在當時情況下對於風險控制之合理付出），如低於此一限度，縱有作為亦不免於刑事責任；惟如已達此一限度，縱未採取高於此一限度之其他作為，亦不能遽以罪刑相繩，否則無異要求人民須不計代價採取所有可能之作為以防止犯罪結果之發生，不僅可能對於人民之基本權利造成過度之侵害，亦有違刑法之歸責原則。次按行為人之客觀注意義務違反性，為刑法過失犯之要素之一，所謂具備該客觀注意義務，係指一個具有良知而理智並小心謹慎之人，處在與行為人同一之具體情狀下，所應保持之注意標準，在一些具備高度危險性之活動，通常有成文或不成文之注意規則，惟社會活動甚多，原無從逐一規範，是過失犯罪不以是否有注意規則之違反為唯一之判斷標準，然仍應有前開所稱之標準，非可漫稱所有可能導致危險結果發生之各個作為或不作為之行為人，均負有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而均負過失責任。
(二)是被告於本案中所負有之義務，應係依社會共同生活領域中，即人類生活經驗累積、科學知識、邏輯推理所形成之各種注意規則與安全規則，包含一般經驗法則、法令之明示規定、契約、習慣或法理，依照社會生活上之必要注意為依據並考量具體事例，以一般人處於與行為人相同立場、職業或身分情境下應具有之思慮所要求之義務，行為人除客觀上所負之義務外，尚須具有實現該義務之能力，否則不啻強人所難的課與過失責任。
(三)觀諸舊版處理流程，其說明事項規定：「當學生疾病事故發生時：一、隊職官立即到達事故現場，瞭解狀況；二、電話通知119、學校醫務室」(見他字卷第279頁），由此顯見，事故發生時，隊職官應有通知119、醫務室之義務；再觀新版處理流程，說明事項則規定：「上班時間應送醫務室診療，由醫務室判斷是否需要送醫」(見他字卷第281頁），而由新版處理流程之作業流程圖，可知當緊急傷病發生時，處置方式區分為：一、醫務室上班時間，送醫務室診療，評估傷勢，輕微者可公務車送醫，嚴重/緊急者通知119救護車送醫；二、醫務室休息時間，隊職官判斷狀況，輕微者實習班長或隊職官送醫，嚴重/緊急者通知119救護車送醫。由此足見，事故發生時，隊職官於醫務室上班時有通知醫務室之義務；醫務室休息時，隊職官有視狀況是否嚴重緊急，裁量是否通知救護車之義務。本案發生時間係106年11月2日上午10時許，自應適用新版處理流程。惟無論新版處理流程或舊版處理流程，均課予隊職官到達事故現場、瞭解狀況、判斷應如何處理(如通知119、醫務室)之義務，亦即隊職官有在場作出適切之照護決定之責任。依照新版處理流程，當緊急傷病事故發生於醫務室上班時間，隊職官固然應送醫務室診療以評估傷勢，如「狀況嚴重、緊急」，才通知119救護車送醫。然而，具體個案中，一旦發生重大緊急事故、疾病之情狀，明顯已無「狀況恢復」、「狀況輕微」之可能，隊職官固仍應通知學校醫務室到場處理，然為避免重大緊急事故、疾病結果更加擴大、產生不可逆情況，隊職官已無「待醫務室評估是否嚴重、緊急始通知119」之裁量空間，應立即、同時通知119救護車到場救護。
(四)再者，依CPR之口訣「叫、叫、CABD」，第一個「叫」係檢查患者意識，以呼叫患者、拍打患者雙肩等方式為之；第二個「叫」係大聲呼救、打119求救、設法取得AED，且不要掛斷119，以聽從119人員指示。以上均係政府機構、學校、民間團體教育人民正確施行CPR之基本觀念，為公眾週知之事實，且為本院職務上已知之事實，堪認一般社會大眾均知悉凡遇緊急傷病事故，首要者係立即撥打119求助，並通報事故地點、傷者人數、傷勢、現場環境等情狀，及聽從119人員指示。而被告從警資歷豐富，在警專擔任教官多年，並於106年7月31日於臺北市文山區健康服務中心受過簡版急救技能訓練，有其參加證明在卷可憑（見他字卷第161至163頁），依其社會經驗及所受訓練，自難諉為不知。
(五)綜上所述，被告負有之義務為發生重大緊急事故、疾病時，立即通知119及醫務室人員，並指揮在場人員取得AED及施行CPR。
五、被告並未履行立即通知119，並指揮在場人員取得AED之義務：　　
(一)經查，被害人於司令台右側之操場跑道發生休克而倒地，其當時狀況為倒地不起、沒有任何動靜、臉部呈現有點黑，且翻白眼、眼睛往上吊、嘴巴張的很大、似乎沒有呼吸、沒有心跳等情，業據證人即學員陳子揚、鄭祺、陳麒羽、證人即護理師林秀蓉證述明確(見他字卷第90頁至91頁、第93至94頁、第142頁)；又學員鄭祺見被害人之情況，即向被告請求通報119，而教官李明泰於到達事故現場時，亦立即指示在場之人通知119及拿取AED等情，業經證人即學員鄭祺、證人即教官李明泰於本院審理時結證屬實(見本院卷第274頁、第428至429頁)，由此均足見被害人所受傷病之嚴重程度，堪認被害人之緊急傷病程度已屬「嚴重、緊急」之狀況，而係重大緊急事故、疾病，是被告即負有立即通知119及醫務室人員，並指揮在場人員取得AED及施行CPR之義務。
(二)證人即學員鄭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我在場看到被害人癱在地上，沒有任何動靜，臉部呈現有點黑，且翻白眼的狀態，此時我有問被告要不要叫救護車，被告說不用，當時有人在幫被害人做CPR，但我不知道是何人，因被害人都沒反應，我就再問一次要不要叫救護車，被告仍說不用，但我看被害人仍沒有反應，就拿手機出來要打119，我在撥119時有再詢問一次要不要叫119，當時電話已經撥出去了，但因被告說不用，所以沒有接通我就掛掉電話，那通電話的時間是上午10點53分，這時被告叫我們在場的人去叫其他教官，同時也去叫醫務室人員，所以我回到隊部請區隊長撥打電話給醫務室等語(見他字卷第91至92頁，本院卷第427至434頁)，而上開過程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07頁)，堪認被告確實有指示學員鄭祺暫緩撥打119通報之情況。
(三)又被告供稱：我於75年開始在基層擔任警察20年，在警察大學畢業後就分發到警專擔任教官，從來未曾遇到要急救的情況，且我只受過2小時的急救訓練等語；而被告曾經於本案案發3個多月前之106年7月31日接受2小時訓練課程，並取得臺北市衛生局簡易版急救技能訓練參加證明，訓練課程内容均有施行CPR及操作AED進行急救之訓練及操作能力，有107年4月11日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訓字第1070002264號函、108年7月8日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練字第1080003627號函在卷可稽(見他字卷第150頁、第161至163頁；本院卷第91頁)，堪認被告確實於106年7月31日曾接受2小時簡易版急救技能訓練。依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第6條規定：「學校應協助教職員工及學生定期接受基本救命術訓練課程至少四小時及緊急救護情境演習，並鼓勵師生成立急救社團(隊)」，警專雖隸屬隸屬內政部警政署，然依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組織條例第2條之規定，亦兼受教育部之指導，是警專固有怠於協助教職員工定期接受基本救命術訓練課程至少4小時之義務，惟本院認被告之義務在於發生重大緊急事故、疾病時，立即通知119及醫務室人員，並指揮在場人員取得AED及施行CPR，並未要求被告應具有熟練施作CPR之技巧，且發生緊急事故時應通報119，此為受過國民教育之中小學生亦知悉之事項，以被告擔任警察及教官多年之經歷及所受相關之訓練，足認被告應知悉通報119求救、拿取AED等基本觀念。
(四)本案被害人所受之緊急傷病程度已達嚴重、緊急之狀況，而係重大緊急事故、疾病，被告係在場之中隊長教官，依前揭論述，即有通報119及指揮在場人員拿得AED之義務，被告已無僅通知學校醫務室，而不通報119之裁量空間。從而，被告到場未立即通知119、亦未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且依當時之情況亦無不能通知119及拿取AED之情事，是被告之不作為屬重大、明顯之裁量違法，違反社會共同生活領域中應有之注意義務，且延滯被害人接受專業救護人員救治機會，本案被告未履行前揭保證人之救護義務，承前揭法條及說明意旨，被告不為社會一般人所期待之救護行為，自有過失，已甚為明顯。
六、被告未履行義務與被害人致重傷害之結果具有因果關係：
(一)按刑法上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成立要件，係指行為人怠於履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致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足當之。故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構成要件之實現，係以結果可避免性為前提。因此，倘行為人踐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為，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必然」或「幾近」確定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者，亦即該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客觀上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性者，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即堪認與構成要件該當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0號、107年度台上字第3778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關於心臟停止病患之急救，能否救回病人之因素包括：1.早期通知緊急醫療服務單位(立即)；2.早期CPR(4分鐘內)；3.早期電擊(5分鐘內)；4.早期高級心臟救命術(8分鐘內)；5.整合性跨科際復甦後照護。此五因素如能及時、正確實施，救活的機率較高，如其中任何一個因素有缺陷，救活的機會就會大打折扣。根據統計，從病人發病到抵達醫院的時段中，最常被延誤的原因是太晚通知119，故從發生症狀到通知緊急醫療服務單位，這一時段被延誤的最久，是應教育病人早點打119的重要性等節，有ACLS精華節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35至139頁)。又當心跳停止跳動，腦部在4分鐘後就會因為缺氧而受損；缺氧超過10分鐘後，腦部就可能永遠死亡。CPR之目的，是藉由體外按壓心臟的方式來維持血液循環，使氧氣足以供給到重要的器官。許多研究報告指出，如果病患倒下，卻沒有及時施行CPR ，則病患的存活率每分鐘將下降7%至10%；如果及時施行CPR，病患每分鐘存活率的下降將會減半。美國和日本的研究報告更進一步指出電擊去顫的重要性，救助者如果能在第一時間實施CPR並且使用AED，和只實施CPR比較起來，在醫院外的公共場所目擊突發心跳停止病患，其存活出院的比率可提升到2倍左右等節，亦有衛生福利部公共場所民眾CPR+AED教材完整版附卷足稽(見他字卷第121至123頁)。
(三)查被告於被害人倒地後1分6秒許到達事故現場；於被害人倒地後2分35秒許指示在場學員通知其他教官；教官李明泰於被害人倒地後3分42秒許到達事故現場；在場學員於被害人倒地後4分50秒許到司令台取走AED；護理師林秀蓉於被害人倒地後7分19秒許開機並使用AED；救護車於被害人倒地後12分49秒左右到達事故現場。上述情節業經證人即教官李明泰、證人即護理師林秀蓉、證人即學員陳子揚、鄭祺、陳麒羽於審判中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73至294頁、第375至441頁)，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27頁)，並有監視錄影光碟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勘驗筆錄、ZOLL®AED Plus®去顫器完整發佈報告在卷可參(見他字卷第445至471頁、第331至413頁)。堪認教官李明泰比被告晚2分36秒到達事故現場，換言之，倘被告到場即立即指示通知119、拿取AED，則將能提早至少2分36秒左右通知119，亦可使AED設備提早至少2分36秒左右到場，供現場之急救者使用。
(四)又依據被害人之病歷記載，其中樞神經系統遺存極度障礙非由腦血管阻塞引發，係由於腦部缺氧缺血相當時間所致；缺氧缺血性腦病變之嚴重度，除與時間有關外，亦與缺氧(血)的程度有關，因此無法由病人神經症狀嚴重程度回推判定其缺(血)之時間。理論上心跳停止(或無脈膊)時，愈快開始施以CPR及AED急救，較可降低腦部缺氧之風險，惟其效果仍需視病人發病原因及當下狀況而定，尚難一概而論，有107年5月15日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萬院醫病字第1070003964號函在卷足憑(見他字卷第421頁)，是被害人重傷害之結果係因腦部缺氧缺血相當時間所致，非由腦血管阻塞而引發，足認被害人係因事故發生後，未受到立即、妥適之救助，因而發生重傷害之結果。
(五)被告到達事故現場，應立即進行適當之救助、給予正確之指示，惟被告竟指示學員暫緩通報119、亦未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是本案通知119之時間至少被遲延2分36秒許，即屬未立即通知緊急醫療服務單位；又AED被拿到事故現場之時間亦被推遲至少2分36秒許，學員陳子揚雖於被害人倒地約1分鐘後即到達現場，並立即對被害人實施CPR急救，惟AED係於教官李明泰到達現場後才指示在場學員至司令台拿取，致被害人於倒地後7分19秒許方能接受AED之急救。是倘被告於到達事發現場之際，立即指示在場學員通知119並拿取AED，陳子揚固仍立即實施CPR，然在場之人更得及時聽從119受理報案之專業人員指示，在AED取到現場之際，即開始使用AED進行急救，被害人得以更早接受AED之救治，且救護車亦能提早到達事故現場，並將被害人送至鄰近約2、3百公尺之萬芳醫院進行專業之救治與照護。又就心臟停止病患之急救而言，可謂分秒必爭，若被告到達被害人倒地之現場，立即通報119並同時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到場，足以使被害人接受AED急救及搭乘救護車至萬芳醫院接受救治之時間各提早2分36秒，衡情被害人受重傷害之機率應可大幅減少，依此經驗法則，綜合案發當時所存在之事實，經本院客觀事後審查，本院認為倘被告立即通報119並同時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到場，被害人重傷害之結果應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則揆諸前揭說明，自應認為被告本件就其義務之不作為，與被害人受有重傷害之結果間，應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七、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辯稱：被告有在前一晚通知學員早點休息，並於被害人倒地後約1分鐘抵達現場，被告有對被害人實施CPR，並依新版處理流程之規定，先通知醫務室人員到場處理，被告是第一次遇到緊急傷病事件，且僅曾受有2小時之CPR與AED訓練，如此處理堪稱合理，已盡到注意義務；又106年度全國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之病患能康復出院之比例不到3%，縱使通知119，從最近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木柵分隊出發至警專亦有約7分鐘之車程，無法在所謂黃金4分鐘內給予被害人及時有效之救護，是本案未立即通報119與被害人受重傷之結果並無因果關係等語。惟查：
(一)被告供稱：我到達被害人倒地現場後有實施CPR等語(見本院卷第540至541頁)；證人即學員張宏賓證稱：當時被告說先不要打119，接著被告回到被害人的右手邊施作數次CPR的壓胸動作，後來陳子揚接著施作30次的CPR等語(見他字卷第229頁)；證人即學員陳子揚則證稱：我看到被害人倒在那邊，便和另一位同學張宏賓一起過去，我們與被告幾乎同時到場，我發現被告只實施「叫、叫、CABD」第一個叫的程序，所以我就請被告離開，由我施做CPR，施作完兩組後，由李明泰教官接手施做CPR等語(見他字卷第90至91頁；本院卷第399至400頁、第402至404頁)；證人即學員陳麒羽則證稱：我當時跑在被害人後面，我發現被害人倒下，我就跑到司令台請人幫忙，我有大喊教官或隊長，被告就有跑過去看被害人，被告有叫被害人名字，我沒有看到被告有做CPR，但因為被告已經到了，我想說有人可以幫忙被害人，我就先繼續完成測驗等語（見本院卷第416至417頁）；是前揭證人就被告是否有對被害人進行CPR乙節，證述並不一致，此應係當時現場情況混亂，且前後有多人曾對被害人進行過救治，以致於在場目擊者記憶混淆所致。惟被告負有通知119及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之義務，已詳如前述，況依CPR之口訣「叫、叫、CABD」，第二個「叫」係大聲呼救、打119求救、設法取得AED，被告於進行壓胸等動作前仍應打119求救、設法取得AED，縱被告確實曾對被害人進行CPR，亦無解於其未即時通知119與未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之過失。
(二)又新版處理流程之說明：上班時間應送醫務室診療，由醫務室判斷是否需要送醫；經醫務室評估後，如情況緊急或有必要，視情形判斷通知救護車。本案被害人倒地後呈現之情況已十分危急，已如前述，依該情形，被告應能判斷本案除通知醫務室外，亦應通知救護車到場，爭取搶救之黃金時效。被告辯稱其依新版處理流程，通知醫務室到場，然依照新版處理流程之文義，可知緊急傷病發生於醫務室上班時間，「應送」醫務室診療，此規定之意旨應在於學生發生緊急傷病，尚未嚴重到一望即知屬嚴重、緊急之程度，為避免「假警報(即實際並非嚴重，卻誤以為是嚴重情況)」之困擾，始送至醫務室診療，評估傷勢。然如緊急傷病已屬嚴重、急迫，實無理由堅持要「送至」醫務室診療，更無需等待醫務室到場評估傷勢後，才決定是否送醫，此應係新版處理流程本即蘊含之道理，況新版處理流程更無規定隊職官「不准」在未經醫務室評估之情況下，而主動通知119救護。被告僵化的理解新版處理流程之規定，並未善盡具體個案中應有之注意義務，以至於違反新版處理流程之精神、違背一般人之經驗、不符社會常情，而阻止、暫緩學員鄭祺通知救護車，難認其判斷合乎於新版處理流程之要件。被告未通知119之不作為，實存有解釋與判斷上之重大明顯瑕疵，亦不符新版處理流程之規範目的，要不得以新版處理流程之形式外觀，認被告未怠於履行其義務。
(三)再者，被告確實有於3,000公尺測試前一晚通知學員早點休息，此有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參(見他字卷第431頁)。被告亦確實於被害人倒地後，受同學通知即前往現場，並無耽擱，有現場監視錄影光碟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勘驗筆錄在卷可憑(見他字卷第445頁)。被告另確曾於106年7月31日受訓2小時CPR、AED之訓練，在場有102人同時參與訓練，有108年7月8日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練字第1080003627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1頁)。惟本院認被告之過失在於未即時通知119並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到場，已詳如前述，且以被告從警並擔任教官多年之經歷，此一注意義務要求並不嚴格，更甚者，於緊急狀況應立即通知119，縱為中小學生亦知之甚詳，是被告前揭抗辯，均不影響本院對被告在此情況下未通知119、怠於指示拿取AED之過失認定。
(四)被告辯稱106年度全國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OHCA)人數，其中康復出院之比例不到3%，固有108年6月17日內政部消防署消署護字第1080004936號函可佐(見本院卷第87至89頁)；另指縱使通知119，從最近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木柵分隊出發至警專亦有約7分鐘之車程，無法在所謂黃金4分鐘內給予廖志昕及時有效之救護，據此認為未通知119之不作為與廖志昕重傷害之結果無因果關係。惟上開內政部消防署之統計，其個案內容非一，而依前揭說明，關於心臟停止病患之急救，能否救回病人之因素包括五項依關鍵因素，是否立即通知緊急醫療服務單位，並進快進行CPR及AED之救治，均須納入考量。本案被害人倒地後1分多鐘，學員陳子揚即到場實施CPR，附近司令台並有AED設備，學員鄭祺更於被害人倒地後至遲約2分35秒鐘內即請求撥打119，是被害人受到救護之條件與機會均存在。此外，撥打119之目的並不僅只等待救護車及救護人員到場處理，經受理報案之專業人員於電話上指示在場人士應如何從事救護工作，而成功救治之事件，亦時有所聞。本案事故現場有當時或曾經具有救生員資格之學員陳子揚、教官李明泰（見他字卷第311頁、第313頁），若及時拿取AED到場，並及時撥打119，現場人員即有機會依據電話指示，正確使用AED進行救護，要不得以此遽謂無相當因果關係之存在。
八、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前開辯詞，顯係事後推諉卸責之詞，委無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84條規定業於108年5月29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31日生效施行。修正後第284條刪除第2項之業務過失致傷害及致重傷害罪，全部回歸一般過失致傷害及致重傷害罪，其中就過失致重傷害罪之法定刑提高為「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而修正前第284條第2項後段之業務過失致重傷害罪，法定刑則為「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千元（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提高後之數額為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後，以修正前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行為時之法律處斷。
二、按刑法上所謂業務，係指個人基於其社會地位繼續反覆所執行之事務，包括主要業務及其附隨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務在內。此項附隨之事務，並非漫無限制，必須與其主要業務有直接、密切之關係者，始可包含在業務概念中，而認其屬業務之範圍(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807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為警專之中隊長教官，職司警專學員一般體能訓練及體育技能專業訓練之監督及成績考查等相關事項。又3,000公尺測試為警專學員體育技能訓練成績考查項目之一，教官於每學期期中、期末，應依規定時間及進度舉行3,000公尺測試，此觀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學生軍訓成績考查要點第4點、106年9月13日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訓字第1060407761號函甚明(見他字卷第153至160頁)。被告於案發時為在場實施上開期中考試之中隊長教官，負責監督受測學員是否合於考試標準與進行成績評定，學員發生緊急傷病則負有照護義務並應立即為妥適之處理，而被害人係在被告之指揮、監督下進行3,000公尺測試之學員，本案被告屬從事業務之人自明，是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284條第2項後段之業務過失致重傷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警專之中隊長教官，於被害人倒地後，本應積極為妥善之處理，其竟未立即通知119，亦未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並無善盡在場中隊長教官對學員應有之照護義務，因而致被害人受有重傷害之結果，至今仍呈植物人之狀態，並對被害人家屬造成沉重之照護負擔，所為應予非難；被告犯後雖否認犯行，惟念被告並無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15頁)，素行尚佳，且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賠償新臺幣145萬元(見審易字卷第147頁)，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本案為過失犯罪之情節、違反義務之程度、被害人及其家屬所受之損害，及被告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於警專擔任中隊長教官、尚須照顧年邁母親與患病親人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560頁)，並參酌公訴蒞庭檢察官之求刑（見本院卷第559至560頁）及告訴人、告訴代理人、被告及辯護人對科刑範圍之意見（見本院卷553至558頁、第560至56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肆、末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15頁），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固非可取。惟本案被告之所以未通知119，係基於對新版處理流程之不正確理解所致，而此種錯誤之認知，極有可能係源於警專之制度及文化，致使被告產生「為避免造成負面輿論，如無必要，應避免通報119」之思維，此觀新版處理流程一改舊版規定，要求於醫務室上班時間應優先送醫務室診療判斷，即可窺見其中脈絡，然就本案結果而論，此種思維反對警專造成更負面之觀感。本院認被告並無加害被害人之心，然其身為警專資深教官，應係受警專文化脈絡之潛移默化，甚未自覺有此潛在思維，以至違背常情而生本案憾事；復斟酌被告業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足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被告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並衡酌本案之犯罪程度，爰宣告緩刑2年，祈被告能記取教訓，恪遵職守、傳授己長，以愛護關照之心，持續培育優秀之警界英才；亦盼警專就被害人後續照護負起應負之責任，並徹底檢討內部規範及文化，提出有效防止相同意外再次發生之預防措施，以此方式避免相同意外再次發生，以慰被害人及其家屬身心所受之傷害。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刑法第284條第2項後段，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馮浩庭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劉承武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13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宋雲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麗英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過失傷害罪）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千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易字第18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一平


選任辯護人  方南山律師
上列被告因業務過失重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7年度
偵字第172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一平犯業務過失致重傷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  實
一、張一平係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下稱警專)之中隊長教官，職司警專學員一般體能訓練及體
    育技能專業訓練之監督及成績考查等相關事項，為從事業務
    之人。詎張一平於民國106年11月2日上午10時許，在警專操
    場舉行學員3,000公尺徒步跑走項目測試(下稱3,000公尺測
    試)時，知悉學員於測試過程發生運動休克之重大緊急事故
    、疾病時，在場教官應立即以電話通知119及警專醫務室人
    員，並指揮在場人員拿取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下稱AED
    )及施行心肺復甦術（下稱CPR），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
    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適廖昭和之子即警專學員廖志昕
    於前開受測過程中，在司令台右側之操場跑道發生休克而倒
    地，張一平雖於廖志昕倒地約1分鐘即到達事故現場，並由
    在場學員陳子揚實施CPR急救，惟張一平僅指示在場學員通
    知其他教官及警專醫務室人員到場，並未指揮在場人員拿取
    AED進行必要急救措施，且於在場學員鄭祺接續3次請求通知
    119時，張一平均指示暫緩通知119，待區隊長教官李明泰（
    業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於廖志昕倒地約3分42秒
    時抵達現場，李明泰當場詢問有無通知119及拿取AED後，在
    場人員始緊急致電119並拿取AED，致廖志昕未能於黃金急救
    時間之4分鐘內獲得有效之急救措施，因延誤救治而致心臟
    停止跳動休克缺氧過久陷入重度昏迷，受有缺氧缺血性腦病
    變導致微意識狀態之重傷害。
二、案經廖昭和訴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本案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19、20之新聞報導及網頁文章(見
    他字卷第497至501頁；保全字卷第6至28頁)，均為被告張一
    平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既經被告及其辯護人爭執其證
    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10頁)，又不符合傳聞例外之規定，依
    前揭規定，均無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其餘具傳聞性質之各項供述證據，經本院於審判
    期日提示並告以要旨後，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同意作
    為證據（見本院卷第208至211頁），本院復查無該等證據有
    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或顯不可信之情狀，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第1項規定，有證據能力；至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
    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亦
    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
    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
    被告於訴訟上之程序權已受保障，自得為判斷之依據。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下列事實，業經證人即區隊長教官李明泰、證人即兼任副教
    授邱宗志、證人即兼任助理教授許智超、證人即醫務室護理
    師林秀蓉、證人即學員陳子揚、陳麒羽、鄭祺於本院審理時
    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73至324頁、第375至441頁），並有1
    07年3月1日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人字第1070001403號函、
    現場監視錄影光碟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勘驗筆錄、臺灣警
    察專科學校案件調查報告表、ZOLL®AED Plus®去顫器完整發
    佈報告、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下稱萬芳醫院）診斷證明書、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等件
    在卷可憑（見他字卷第45至49頁、第83至85頁、第187至199
    頁、第331至413頁、第445至471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205至208頁、第553頁），均堪信為真實。
(一)被告張一平係警專之中隊長教官，警專第35期學員106年11
    月2日上午10時許，在警專操場舉行3,000公尺測試。
(二)告訴人廖昭和（下稱告訴人）之子即被害人廖志昕（下稱被
    害人）為警專第35期學員，其於3,000公尺測驗過程中，在
    司令台右側之操場跑道發生休克而倒地，被告在被害人倒地
    約1分鐘後抵達現場，並對被害人拍打呼叫。
(三)在場之學員陳子揚對被害人進行CPR急救，學員鄭祺則詢問
    被告是否要通知119，被告指示學員鄭祺暫緩通知119。
(四)區隊長教官李明泰於被害人倒地約3分42秒後抵達現場，當
    場詢問有無呼叫救護車及拿取AED後，在場人員才通知119並
    拿取AED。
(五)被害人因心臟停止跳動休克缺氧過久陷入重度昏迷，受有缺
    氧缺血性腦病變導致微意識狀態之重傷害。
二、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業務過失致重傷之犯行，被告及其辯
    護人辯稱：被告有在前一晚通知學員早點休息，並於被害人
    倒地後約1分鐘抵達現場，被告有對被害人實施CPR，並依新
    版處理流程之規定，先通知醫務室人員到場處理，被告是第
    一次遇到緊急傷病事件，且僅曾受有2小時之CPR與AED訓練
    ，如此處理堪稱合理，已盡到注意義務；又106年度全國到
    院前心肺功能停止之病患能康復出院之比例不到3%，縱使通
    知119，從最近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木柵分隊出發至警專亦
    有約7分鐘之車程，無法在所謂黃金4分鐘內給予被害人及時
    有效之救護，是本案未立即通報119與被害人受重傷之結果
    並無因果關係等語。
三、被告具有保證人之地位：
(一)按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
    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刑法第15條第1項定
    有明文。刑法上之「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係結合不作為
    犯與過失犯二者，以「作為義務」與「注意義務」分別當成
    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之核心概念。「作為義務」其法源依據主
    要係依刑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以行為人是否具有「保證人
    地位」來判斷其在法律上有無防止犯罪結果發生之義務，進
    而確認是否應將法益侵害歸責予行為人之不作為。而「注意
    義務」之法源依據主要來自刑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係以社
    會共同生活領域中之各種安全或注意規則，來檢視行為人有
    無注意不讓法益侵害發生之義務，進而決定其行為應否成立
    過失犯(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76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具「保證人地位」者，始須對其過失之不作為之舉，負刑
    事責任，而所謂「保證人地位」，並不以法律明文規定為必
    要，依「法律之精神」觀察，須擔負此義務者仍構成。且保
    證人地位並不以危險的前行為為限。事實上承擔義務、緊密
    之生活關係、危險共同體或危險源監督、自願承擔保護或幫
    助義務之人等情形，均足以構成具有擔保構成要件該當結果
    不發生之法義務，而均居於保證人地位。
(二)次按本校教官、教師擔任教課、學術研究、輔導學生(員)，
    並承校長之命，執行指定工作，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辦事細則
    第21條定有明文。又依「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學生
    軍訓成績考查要點」及「106學年度第1學期專35期【軍訓】
    課程進度表」（見他字卷第153至160頁），警專第35期於10
    6年11月2日上午10時許進行3,000公尺測驗，依前揭規定係
    由授課教官於學期中按所定時間及進度舉行，該日係由37教
    授班教官即被告、38教授班教官許志超、39教授班教官李明
    泰、40教授班教官邱宗志（上三人業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
    分確定）因上課測驗時段及場地相同，自行協調舉行等情，
    有臺灣警察專科學校107年4月11日警專訓字第1070002264號
    函在卷可憑（見他字卷第149至151頁）。又警專亦於99年7
    月7日訂定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學員生緊急事故疾病處理標準
    作業流程(見他字卷第279頁，下稱舊版處理流程)，並於105
    年8月11日修正訂定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新生緊急傷病處理標
    準作業流程(見他字卷第281頁，下稱新版處理流程)。依照
    舊版處理流程，當學生疾病事故發生時，隊職官應立即到達
    事故現場，瞭解狀況，並以電話通知119、學校醫務室等方
    式處理；依照新版處理流程，當緊急傷病發生時，應送醫務
    室診療以評估傷病，如於醫務室休息時間，應由隊職官判斷
    狀況是否嚴重、緊急，而以通知119等方式處理。足認無論
    係依照舊版處理流程或新版處理流程，警專之隊職官對學員
    緊急傷病發生時，均負有採取相應處理方式之義務。被告身
    為警專之中隊長教官，並為當日舉行3,000公尺測驗之授課
    教官之一，係本案事故發生時在場之隊職官，是依前揭規定
    ，對於本案發生緊急傷病之學員即被害人，自有照護其身心
    之緊急異常狀況並採取相應處理方式之義務，而居於保證人
    地位甚明。
四、被告負有之義務為發生重大緊急事故、疾病時，立即通知11
    9及醫務室人員，並指揮在場人員取得AED及施行CPR：
(一)按刑法第15條不純正不作為犯之規定，因自己之行為，致有
    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者，應負防止該結果發生之義務；違反
    該防止義務者，其消極不防止之不作為，固應課予與積極造
    成犯罪結果之作為相同之非難評價。然此所稱防止結果發生
    之義務，並非課予杜絕所有可能發生一切犯罪結果之絕對責
    任，仍應以依日常生活經驗有預見可能，且於事實上具防止
    避免之可能性為前提，亦即須以該結果之發生，係可歸責於
    防止義務人故意或過失之不作為為其意思責任要件，方得分
    別論以故意犯或過失犯，否則不能令負刑事責任，始符合歸
    責原則（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250號判決意旨參照）。
    申言之，自因果關係之角度觀之，得以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發
    生之作為固非僅止於一二，然而，如自容許風險之角度觀之
    ，行為人之作為義務，應以能夠將風險控制於容許範圍者為
    其限度（亦即依一般價值判斷，在當時情況下對於風險控制
    之合理付出），如低於此一限度，縱有作為亦不免於刑事責
    任；惟如已達此一限度，縱未採取高於此一限度之其他作為
    ，亦不能遽以罪刑相繩，否則無異要求人民須不計代價採取
    所有可能之作為以防止犯罪結果之發生，不僅可能對於人民
    之基本權利造成過度之侵害，亦有違刑法之歸責原則。次按
    行為人之客觀注意義務違反性，為刑法過失犯之要素之一，
    所謂具備該客觀注意義務，係指一個具有良知而理智並小心
    謹慎之人，處在與行為人同一之具體情狀下，所應保持之注
    意標準，在一些具備高度危險性之活動，通常有成文或不成
    文之注意規則，惟社會活動甚多，原無從逐一規範，是過失
    犯罪不以是否有注意規則之違反為唯一之判斷標準，然仍應
    有前開所稱之標準，非可漫稱所有可能導致危險結果發生之
    各個作為或不作為之行為人，均負有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
    而均負過失責任。
(二)是被告於本案中所負有之義務，應係依社會共同生活領域中
    ，即人類生活經驗累積、科學知識、邏輯推理所形成之各種
    注意規則與安全規則，包含一般經驗法則、法令之明示規定
    、契約、習慣或法理，依照社會生活上之必要注意為依據並
    考量具體事例，以一般人處於與行為人相同立場、職業或身
    分情境下應具有之思慮所要求之義務，行為人除客觀上所負
    之義務外，尚須具有實現該義務之能力，否則不啻強人所難
    的課與過失責任。
(三)觀諸舊版處理流程，其說明事項規定：「當學生疾病事故發
    生時：一、隊職官立即到達事故現場，瞭解狀況；二、電話
    通知119、學校醫務室」(見他字卷第279頁），由此顯見，
    事故發生時，隊職官應有通知119、醫務室之義務；再觀新
    版處理流程，說明事項則規定：「上班時間應送醫務室診療
    ，由醫務室判斷是否需要送醫」(見他字卷第281頁），而由
    新版處理流程之作業流程圖，可知當緊急傷病發生時，處置
    方式區分為：一、醫務室上班時間，送醫務室診療，評估傷
    勢，輕微者可公務車送醫，嚴重/緊急者通知119救護車送醫
    ；二、醫務室休息時間，隊職官判斷狀況，輕微者實習班長
    或隊職官送醫，嚴重/緊急者通知119救護車送醫。由此足見
    ，事故發生時，隊職官於醫務室上班時有通知醫務室之義務
    ；醫務室休息時，隊職官有視狀況是否嚴重緊急，裁量是否
    通知救護車之義務。本案發生時間係106年11月2日上午10時
    許，自應適用新版處理流程。惟無論新版處理流程或舊版處
    理流程，均課予隊職官到達事故現場、瞭解狀況、判斷應如
    何處理(如通知119、醫務室)之義務，亦即隊職官有在場作
    出適切之照護決定之責任。依照新版處理流程，當緊急傷病
    事故發生於醫務室上班時間，隊職官固然應送醫務室診療以
    評估傷勢，如「狀況嚴重、緊急」，才通知119救護車送醫
    。然而，具體個案中，一旦發生重大緊急事故、疾病之情狀
    ，明顯已無「狀況恢復」、「狀況輕微」之可能，隊職官固
    仍應通知學校醫務室到場處理，然為避免重大緊急事故、疾
    病結果更加擴大、產生不可逆情況，隊職官已無「待醫務室
    評估是否嚴重、緊急始通知119」之裁量空間，應立即、同
    時通知119救護車到場救護。
(四)再者，依CPR之口訣「叫、叫、CABD」，第一個「叫」係檢
    查患者意識，以呼叫患者、拍打患者雙肩等方式為之；第二
    個「叫」係大聲呼救、打119求救、設法取得AED，且不要掛
    斷119，以聽從119人員指示。以上均係政府機構、學校、民
    間團體教育人民正確施行CPR之基本觀念，為公眾週知之事
    實，且為本院職務上已知之事實，堪認一般社會大眾均知悉
    凡遇緊急傷病事故，首要者係立即撥打119求助，並通報事
    故地點、傷者人數、傷勢、現場環境等情狀，及聽從119人
    員指示。而被告從警資歷豐富，在警專擔任教官多年，並於
    106年7月31日於臺北市文山區健康服務中心受過簡版急救技
    能訓練，有其參加證明在卷可憑（見他字卷第161至163頁）
    ，依其社會經驗及所受訓練，自難諉為不知。
(五)綜上所述，被告負有之義務為發生重大緊急事故、疾病時，
    立即通知119及醫務室人員，並指揮在場人員取得AED及施行
    CPR。
五、被告並未履行立即通知119，並指揮在場人員取得AED之義務
    ：　　
(一)經查，被害人於司令台右側之操場跑道發生休克而倒地，其
    當時狀況為倒地不起、沒有任何動靜、臉部呈現有點黑，且
    翻白眼、眼睛往上吊、嘴巴張的很大、似乎沒有呼吸、沒有
    心跳等情，業據證人即學員陳子揚、鄭祺、陳麒羽、證人即
    護理師林秀蓉證述明確(見他字卷第90頁至91頁、第93至94
    頁、第142頁)；又學員鄭祺見被害人之情況，即向被告請求
    通報119，而教官李明泰於到達事故現場時，亦立即指示在
    場之人通知119及拿取AED等情，業經證人即學員鄭祺、證人
    即教官李明泰於本院審理時結證屬實(見本院卷第274頁、第
    428至429頁)，由此均足見被害人所受傷病之嚴重程度，堪
    認被害人之緊急傷病程度已屬「嚴重、緊急」之狀況，而係
    重大緊急事故、疾病，是被告即負有立即通知119及醫務室
    人員，並指揮在場人員取得AED及施行CPR之義務。
(二)證人即學員鄭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我在場看到被
    害人癱在地上，沒有任何動靜，臉部呈現有點黑，且翻白眼
    的狀態，此時我有問被告要不要叫救護車，被告說不用，當
    時有人在幫被害人做CPR，但我不知道是何人，因被害人都
    沒反應，我就再問一次要不要叫救護車，被告仍說不用，但
    我看被害人仍沒有反應，就拿手機出來要打119，我在撥119
    時有再詢問一次要不要叫119，當時電話已經撥出去了，但
    因被告說不用，所以沒有接通我就掛掉電話，那通電話的時
    間是上午10點53分，這時被告叫我們在場的人去叫其他教官
    ，同時也去叫醫務室人員，所以我回到隊部請區隊長撥打電
    話給醫務室等語(見他字卷第91至92頁，本院卷第427至434
    頁)，而上開過程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07頁)，堪
    認被告確實有指示學員鄭祺暫緩撥打119通報之情況。
(三)又被告供稱：我於75年開始在基層擔任警察20年，在警察大
    學畢業後就分發到警專擔任教官，從來未曾遇到要急救的情
    況，且我只受過2小時的急救訓練等語；而被告曾經於本案
    案發3個多月前之106年7月31日接受2小時訓練課程，並取得
    臺北市衛生局簡易版急救技能訓練參加證明，訓練課程内容
    均有施行CPR及操作AED進行急救之訓練及操作能力，有107
    年4月11日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訓字第1070002264號函、1
    08年7月8日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練字第1080003627號函在
    卷可稽(見他字卷第150頁、第161至163頁；本院卷第91頁)
    ，堪認被告確實於106年7月31日曾接受2小時簡易版急救技
    能訓練。依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第6條規
    定：「學校應協助教職員工及學生定期接受基本救命術訓練
    課程至少四小時及緊急救護情境演習，並鼓勵師生成立急救
    社團(隊)」，警專雖隸屬隸屬內政部警政署，然依臺灣警察
    專科學校組織條例第2條之規定，亦兼受教育部之指導，是
    警專固有怠於協助教職員工定期接受基本救命術訓練課程至
    少4小時之義務，惟本院認被告之義務在於發生重大緊急事
    故、疾病時，立即通知119及醫務室人員，並指揮在場人員
    取得AED及施行CPR，並未要求被告應具有熟練施作CPR之技
    巧，且發生緊急事故時應通報119，此為受過國民教育之中
    小學生亦知悉之事項，以被告擔任警察及教官多年之經歷及
    所受相關之訓練，足認被告應知悉通報119求救、拿取AED等
    基本觀念。
(四)本案被害人所受之緊急傷病程度已達嚴重、緊急之狀況，而
    係重大緊急事故、疾病，被告係在場之中隊長教官，依前揭
    論述，即有通報119及指揮在場人員拿得AED之義務，被告已
    無僅通知學校醫務室，而不通報119之裁量空間。從而，被
    告到場未立即通知119、亦未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且依當
    時之情況亦無不能通知119及拿取AED之情事，是被告之不作
    為屬重大、明顯之裁量違法，違反社會共同生活領域中應有
    之注意義務，且延滯被害人接受專業救護人員救治機會，本
    案被告未履行前揭保證人之救護義務，承前揭法條及說明意
    旨，被告不為社會一般人所期待之救護行為，自有過失，已
    甚為明顯。
六、被告未履行義務與被害人致重傷害之結果具有因果關係：
(一)按刑法上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成立要件，係指行為人怠於
    履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致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足
    當之。故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構成要件之實現，係以結果可
    避免性為前提。因此，倘行為人踐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為
    ，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必然」或「幾近」確定不致發生，
    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者，亦即該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客觀上
    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性者，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即堪認與構
    成要件該當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6年度台
    上字第3780號、107年度台上字第3778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關於心臟停止病患之急救，能否救回病人之因素包括：1.早
    期通知緊急醫療服務單位(立即)；2.早期CPR(4分鐘內)；3.
    早期電擊(5分鐘內)；4.早期高級心臟救命術(8分鐘內)；5.
    整合性跨科際復甦後照護。此五因素如能及時、正確實施，
    救活的機率較高，如其中任何一個因素有缺陷，救活的機會
    就會大打折扣。根據統計，從病人發病到抵達醫院的時段中
    ，最常被延誤的原因是太晚通知119，故從發生症狀到通知
    緊急醫療服務單位，這一時段被延誤的最久，是應教育病人
    早點打119的重要性等節，有ACLS精華節本在卷可憑(見本院
    卷第135至139頁)。又當心跳停止跳動，腦部在4分鐘後就會
    因為缺氧而受損；缺氧超過10分鐘後，腦部就可能永遠死亡
    。CPR之目的，是藉由體外按壓心臟的方式來維持血液循環
    ，使氧氣足以供給到重要的器官。許多研究報告指出，如果
    病患倒下，卻沒有及時施行CPR ，則病患的存活率每分鐘將
    下降7%至10%；如果及時施行CPR，病患每分鐘存活率的下降
    將會減半。美國和日本的研究報告更進一步指出電擊去顫的
    重要性，救助者如果能在第一時間實施CPR並且使用AED，和
    只實施CPR比較起來，在醫院外的公共場所目擊突發心跳停
    止病患，其存活出院的比率可提升到2倍左右等節，亦有衛
    生福利部公共場所民眾CPR+AED教材完整版附卷足稽(見他字
    卷第121至123頁)。
(三)查被告於被害人倒地後1分6秒許到達事故現場；於被害人倒
    地後2分35秒許指示在場學員通知其他教官；教官李明泰於
    被害人倒地後3分42秒許到達事故現場；在場學員於被害人
    倒地後4分50秒許到司令台取走AED；護理師林秀蓉於被害人
    倒地後7分19秒許開機並使用AED；救護車於被害人倒地後12
    分49秒左右到達事故現場。上述情節業經證人即教官李明泰
    、證人即護理師林秀蓉、證人即學員陳子揚、鄭祺、陳麒羽
    於審判中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73至294頁、第375至441頁)
    ，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27頁)，並有監視錄影光
    碟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勘驗筆錄、ZOLL®AED Plus®去顫器
    完整發佈報告在卷可參(見他字卷第445至471頁、第331至41
    3頁)。堪認教官李明泰比被告晚2分36秒到達事故現場，換
    言之，倘被告到場即立即指示通知119、拿取AED，則將能提
    早至少2分36秒左右通知119，亦可使AED設備提早至少2分36
    秒左右到場，供現場之急救者使用。
(四)又依據被害人之病歷記載，其中樞神經系統遺存極度障礙非
    由腦血管阻塞引發，係由於腦部缺氧缺血相當時間所致；缺
    氧缺血性腦病變之嚴重度，除與時間有關外，亦與缺氧(血)
    的程度有關，因此無法由病人神經症狀嚴重程度回推判定其
    缺(血)之時間。理論上心跳停止(或無脈膊)時，愈快開始施
    以CPR及AED急救，較可降低腦部缺氧之風險，惟其效果仍需
    視病人發病原因及當下狀況而定，尚難一概而論，有107年5
    月15日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萬院醫病字第1070003964號函在卷
    足憑(見他字卷第421頁)，是被害人重傷害之結果係因腦部
    缺氧缺血相當時間所致，非由腦血管阻塞而引發，足認被害
    人係因事故發生後，未受到立即、妥適之救助，因而發生重
    傷害之結果。
(五)被告到達事故現場，應立即進行適當之救助、給予正確之指
    示，惟被告竟指示學員暫緩通報119、亦未指示在場人員拿
    取AED，是本案通知119之時間至少被遲延2分36秒許，即屬
    未立即通知緊急醫療服務單位；又AED被拿到事故現場之時
    間亦被推遲至少2分36秒許，學員陳子揚雖於被害人倒地約1
    分鐘後即到達現場，並立即對被害人實施CPR急救，惟AED係
    於教官李明泰到達現場後才指示在場學員至司令台拿取，致
    被害人於倒地後7分19秒許方能接受AED之急救。是倘被告於
    到達事發現場之際，立即指示在場學員通知119並拿取AED，
    陳子揚固仍立即實施CPR，然在場之人更得及時聽從119受理
    報案之專業人員指示，在AED取到現場之際，即開始使用AED
    進行急救，被害人得以更早接受AED之救治，且救護車亦能
    提早到達事故現場，並將被害人送至鄰近約2、3百公尺之萬
    芳醫院進行專業之救治與照護。又就心臟停止病患之急救而
    言，可謂分秒必爭，若被告到達被害人倒地之現場，立即通
    報119並同時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到場，足以使被害人接受
    AED急救及搭乘救護車至萬芳醫院接受救治之時間各提早2分
    36秒，衡情被害人受重傷害之機率應可大幅減少，依此經驗
    法則，綜合案發當時所存在之事實，經本院客觀事後審查，
    本院認為倘被告立即通報119並同時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到
    場，被害人重傷害之結果應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
    ，則揆諸前揭說明，自應認為被告本件就其義務之不作為，
    與被害人受有重傷害之結果間，應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七、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辯稱：被告有在前一晚通知學員早點休息
    ，並於被害人倒地後約1分鐘抵達現場，被告有對被害人實
    施CPR，並依新版處理流程之規定，先通知醫務室人員到場
    處理，被告是第一次遇到緊急傷病事件，且僅曾受有2小時
    之CPR與AED訓練，如此處理堪稱合理，已盡到注意義務；又
    106年度全國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之病患能康復出院之比例
    不到3%，縱使通知119，從最近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木柵分
    隊出發至警專亦有約7分鐘之車程，無法在所謂黃金4分鐘內
    給予被害人及時有效之救護，是本案未立即通報119與被害
    人受重傷之結果並無因果關係等語。惟查：
(一)被告供稱：我到達被害人倒地現場後有實施CPR等語(見本院
    卷第540至541頁)；證人即學員張宏賓證稱：當時被告說先
    不要打119，接著被告回到被害人的右手邊施作數次CPR的壓
    胸動作，後來陳子揚接著施作30次的CPR等語(見他字卷第22
    9頁)；證人即學員陳子揚則證稱：我看到被害人倒在那邊，
    便和另一位同學張宏賓一起過去，我們與被告幾乎同時到場
    ，我發現被告只實施「叫、叫、CABD」第一個叫的程序，所
    以我就請被告離開，由我施做CPR，施作完兩組後，由李明
    泰教官接手施做CPR等語(見他字卷第90至91頁；本院卷第39
    9至400頁、第402至404頁)；證人即學員陳麒羽則證稱：我
    當時跑在被害人後面，我發現被害人倒下，我就跑到司令台
    請人幫忙，我有大喊教官或隊長，被告就有跑過去看被害人
    ，被告有叫被害人名字，我沒有看到被告有做CPR，但因為
    被告已經到了，我想說有人可以幫忙被害人，我就先繼續完
    成測驗等語（見本院卷第416至417頁）；是前揭證人就被告
    是否有對被害人進行CPR乙節，證述並不一致，此應係當時
    現場情況混亂，且前後有多人曾對被害人進行過救治，以致
    於在場目擊者記憶混淆所致。惟被告負有通知119及指示在
    場人員拿取AED之義務，已詳如前述，況依CPR之口訣「叫、
    叫、CABD」，第二個「叫」係大聲呼救、打119求救、設法
    取得AED，被告於進行壓胸等動作前仍應打119求救、設法取
    得AED，縱被告確實曾對被害人進行CPR，亦無解於其未即時
    通知119與未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之過失。
(二)又新版處理流程之說明：上班時間應送醫務室診療，由醫務
    室判斷是否需要送醫；經醫務室評估後，如情況緊急或有必
    要，視情形判斷通知救護車。本案被害人倒地後呈現之情況
    已十分危急，已如前述，依該情形，被告應能判斷本案除通
    知醫務室外，亦應通知救護車到場，爭取搶救之黃金時效。
    被告辯稱其依新版處理流程，通知醫務室到場，然依照新版
    處理流程之文義，可知緊急傷病發生於醫務室上班時間，「
    應送」醫務室診療，此規定之意旨應在於學生發生緊急傷病
    ，尚未嚴重到一望即知屬嚴重、緊急之程度，為避免「假警
    報(即實際並非嚴重，卻誤以為是嚴重情況)」之困擾，始送
    至醫務室診療，評估傷勢。然如緊急傷病已屬嚴重、急迫，
    實無理由堅持要「送至」醫務室診療，更無需等待醫務室到
    場評估傷勢後，才決定是否送醫，此應係新版處理流程本即
    蘊含之道理，況新版處理流程更無規定隊職官「不准」在未
    經醫務室評估之情況下，而主動通知119救護。被告僵化的
    理解新版處理流程之規定，並未善盡具體個案中應有之注意
    義務，以至於違反新版處理流程之精神、違背一般人之經驗
    、不符社會常情，而阻止、暫緩學員鄭祺通知救護車，難認
    其判斷合乎於新版處理流程之要件。被告未通知119之不作
    為，實存有解釋與判斷上之重大明顯瑕疵，亦不符新版處理
    流程之規範目的，要不得以新版處理流程之形式外觀，認被
    告未怠於履行其義務。
(三)再者，被告確實有於3,000公尺測試前一晚通知學員早點休
    息，此有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參(見他字卷第431頁
    )。被告亦確實於被害人倒地後，受同學通知即前往現場，
    並無耽擱，有現場監視錄影光碟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勘驗
    筆錄在卷可憑(見他字卷第445頁)。被告另確曾於106年7月3
    1日受訓2小時CPR、AED之訓練，在場有102人同時參與訓練
    ，有108年7月8日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練字第1080003627
    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1頁)。惟本院認被告之過失在於
    未即時通知119並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到場，已詳如前述，
    且以被告從警並擔任教官多年之經歷，此一注意義務要求並
    不嚴格，更甚者，於緊急狀況應立即通知119，縱為中小學
    生亦知之甚詳，是被告前揭抗辯，均不影響本院對被告在此
    情況下未通知119、怠於指示拿取AED之過失認定。
(四)被告辯稱106年度全國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OHCA)人數，其
    中康復出院之比例不到3%，固有108年6月17日內政部消防署
    消署護字第1080004936號函可佐(見本院卷第87至89頁)；另
    指縱使通知119，從最近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木柵分隊出發
    至警專亦有約7分鐘之車程，無法在所謂黃金4分鐘內給予廖
    志昕及時有效之救護，據此認為未通知119之不作為與廖志
    昕重傷害之結果無因果關係。惟上開內政部消防署之統計，
    其個案內容非一，而依前揭說明，關於心臟停止病患之急救
    ，能否救回病人之因素包括五項依關鍵因素，是否立即通知
    緊急醫療服務單位，並進快進行CPR及AED之救治，均須納入
    考量。本案被害人倒地後1分多鐘，學員陳子揚即到場實施C
    PR，附近司令台並有AED設備，學員鄭祺更於被害人倒地後
    至遲約2分35秒鐘內即請求撥打119，是被害人受到救護之條
    件與機會均存在。此外，撥打119之目的並不僅只等待救護
    車及救護人員到場處理，經受理報案之專業人員於電話上指
    示在場人士應如何從事救護工作，而成功救治之事件，亦時
    有所聞。本案事故現場有當時或曾經具有救生員資格之學員
    陳子揚、教官李明泰（見他字卷第311頁、第313頁），若及
    時拿取AED到場，並及時撥打119，現場人員即有機會依據電
    話指示，正確使用AED進行救護，要不得以此遽謂無相當因
    果關係之存在。
八、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前開辯詞，顯係事後推諉卸責之詞
    ，委無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
    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84條規定業於10
    8年5月29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31日生效施行。修正後第
    284條刪除第2項之業務過失致傷害及致重傷害罪，全部回歸
    一般過失致傷害及致重傷害罪，其中就過失致重傷害罪之法
    定刑提高為「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而修正前第284條第2項後段之業務過失致重傷害罪，法
    定刑則為「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千元（依刑法施行
    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提高後之數額為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
    金」，經比較後，以修正前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
    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行為時之法律處斷。
二、按刑法上所謂業務，係指個人基於其社會地位繼續反覆所執
    行之事務，包括主要業務及其附隨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務在
    內。此項附隨之事務，並非漫無限制，必須與其主要業務有
    直接、密切之關係者，始可包含在業務概念中，而認其屬業
    務之範圍(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8075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被告為警專之中隊長教官，職司警專學員一般體能訓練及
    體育技能專業訓練之監督及成績考查等相關事項。又3,000
    公尺測試為警專學員體育技能訓練成績考查項目之一，教官
    於每學期期中、期末，應依規定時間及進度舉行3,000公尺
    測試，此觀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學生軍訓成績考查
    要點第4點、106年9月13日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訓字第106
    0407761號函甚明(見他字卷第153至160頁)。被告於案發時
    為在場實施上開期中考試之中隊長教官，負責監督受測學員
    是否合於考試標準與進行成績評定，學員發生緊急傷病則負
    有照護義務並應立即為妥適之處理，而被害人係在被告之指
    揮、監督下進行3,000公尺測試之學員，本案被告屬從事業
    務之人自明，是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284條第2項
    後段之業務過失致重傷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警專之中隊長教官
    ，於被害人倒地後，本應積極為妥善之處理，其竟未立即通
    知119，亦未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並無善盡在場中隊長教
    官對學員應有之照護義務，因而致被害人受有重傷害之結果
    ，至今仍呈植物人之狀態，並對被害人家屬造成沉重之照護
    負擔，所為應予非難；被告犯後雖否認犯行，惟念被告並無
    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
    院卷第515頁)，素行尚佳，且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賠償新
    臺幣145萬元(見審易字卷第147頁)，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
    的、手段、本案為過失犯罪之情節、違反義務之程度、被害
    人及其家屬所受之損害，及被告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
    於警專擔任中隊長教官、尚須照顧年邁母親與患病親人之生
    活狀況(見本院卷第560頁)，並參酌公訴蒞庭檢察官之求刑
    （見本院卷第559至560頁）及告訴人、告訴代理人、被告及
    辯護人對科刑範圍之意見（見本院卷553至558頁、第560至5
    6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肆、末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15頁
    ），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固非可取。惟本案被告之所
    以未通知119，係基於對新版處理流程之不正確理解所致，
    而此種錯誤之認知，極有可能係源於警專之制度及文化，致
    使被告產生「為避免造成負面輿論，如無必要，應避免通報
    119」之思維，此觀新版處理流程一改舊版規定，要求於醫
    務室上班時間應優先送醫務室診療判斷，即可窺見其中脈絡
    ，然就本案結果而論，此種思維反對警專造成更負面之觀感
    。本院認被告並無加害被害人之心，然其身為警專資深教官
    ，應係受警專文化脈絡之潛移默化，甚未自覺有此潛在思維
    ，以至違背常情而生本案憾事；復斟酌被告業已與告訴人達
    成和解，足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後，應知所警
    惕而無再犯之虞，是被告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並衡酌本案之犯罪程度，爰宣告緩刑2年，祈被告能記取教
    訓，恪遵職守、傳授己長，以愛護關照之心，持續培育優秀
    之警界英才；亦盼警專就被害人後續照護負起應負之責任，
    並徹底檢討內部規範及文化，提出有效防止相同意外再次發
    生之預防措施，以此方式避免相同意外再次發生，以慰被害
    人及其家屬身心所受之傷害。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刑法第28
4條第2項後段，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
條第1項第1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判決如
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馮浩庭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劉承武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13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宋雲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
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
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麗英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過失傷害罪）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1千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2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易字第18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一平


選任辯護人  方南山律師
上列被告因業務過失重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7年度偵字第172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一平犯業務過失致重傷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  實
一、張一平係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下稱警專)之中隊長教官，職司警專學員一般體能訓練及體育技能專業訓練之監督及成績考查等相關事項，為從事業務之人。詎張一平於民國106年11月2日上午10時許，在警專操場舉行學員3,000公尺徒步跑走項目測試(下稱3,000公尺測試)時，知悉學員於測試過程發生運動休克之重大緊急事故、疾病時，在場教官應立即以電話通知119及警專醫務室人員，並指揮在場人員拿取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下稱AED)及施行心肺復甦術（下稱CPR），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適廖昭和之子即警專學員廖志昕於前開受測過程中，在司令台右側之操場跑道發生休克而倒地，張一平雖於廖志昕倒地約1分鐘即到達事故現場，並由在場學員陳子揚實施CPR急救，惟張一平僅指示在場學員通知其他教官及警專醫務室人員到場，並未指揮在場人員拿取AED進行必要急救措施，且於在場學員鄭祺接續3次請求通知119時，張一平均指示暫緩通知119，待區隊長教官李明泰（業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於廖志昕倒地約3分42秒時抵達現場，李明泰當場詢問有無通知119及拿取AED後，在場人員始緊急致電119並拿取AED，致廖志昕未能於黃金急救時間之4分鐘內獲得有效之急救措施，因延誤救治而致心臟停止跳動休克缺氧過久陷入重度昏迷，受有缺氧缺血性腦病變導致微意識狀態之重傷害。
二、案經廖昭和訴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19、20之新聞報導及網頁文章(見他字卷第497至501頁；保全字卷第6至28頁)，均為被告張一平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既經被告及其辯護人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10頁)，又不符合傳聞例外之規定，依前揭規定，均無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其餘具傳聞性質之各項供述證據，經本院於審判期日提示並告以要旨後，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208至211頁），本院復查無該等證據有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或顯不可信之情狀，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有證據能力；至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於訴訟上之程序權已受保障，自得為判斷之依據。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下列事實，業經證人即區隊長教官李明泰、證人即兼任副教授邱宗志、證人即兼任助理教授許智超、證人即醫務室護理師林秀蓉、證人即學員陳子揚、陳麒羽、鄭祺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73至324頁、第375至441頁），並有107年3月1日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人字第1070001403號函、現場監視錄影光碟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勘驗筆錄、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案件調查報告表、ZOLL®AED Plus®去顫器完整發佈報告、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下稱萬芳醫院）診斷證明書、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等件在卷可憑（見他字卷第45至49頁、第83至85頁、第187至199頁、第331至413頁、第445至471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05至208頁、第553頁），均堪信為真實。
(一)被告張一平係警專之中隊長教官，警專第35期學員106年11月2日上午10時許，在警專操場舉行3,000公尺測試。
(二)告訴人廖昭和（下稱告訴人）之子即被害人廖志昕（下稱被害人）為警專第35期學員，其於3,000公尺測驗過程中，在司令台右側之操場跑道發生休克而倒地，被告在被害人倒地約1分鐘後抵達現場，並對被害人拍打呼叫。
(三)在場之學員陳子揚對被害人進行CPR急救，學員鄭祺則詢問被告是否要通知119，被告指示學員鄭祺暫緩通知119。
(四)區隊長教官李明泰於被害人倒地約3分42秒後抵達現場，當場詢問有無呼叫救護車及拿取AED後，在場人員才通知119並拿取AED。
(五)被害人因心臟停止跳動休克缺氧過久陷入重度昏迷，受有缺氧缺血性腦病變導致微意識狀態之重傷害。
二、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業務過失致重傷之犯行，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被告有在前一晚通知學員早點休息，並於被害人倒地後約1分鐘抵達現場，被告有對被害人實施CPR，並依新版處理流程之規定，先通知醫務室人員到場處理，被告是第一次遇到緊急傷病事件，且僅曾受有2小時之CPR與AED訓練，如此處理堪稱合理，已盡到注意義務；又106年度全國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之病患能康復出院之比例不到3%，縱使通知119，從最近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木柵分隊出發至警專亦有約7分鐘之車程，無法在所謂黃金4分鐘內給予被害人及時有效之救護，是本案未立即通報119與被害人受重傷之結果並無因果關係等語。
三、被告具有保證人之地位：
(一)按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刑法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刑法上之「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係結合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二者，以「作為義務」與「注意義務」分別當成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之核心概念。「作為義務」其法源依據主要係依刑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以行為人是否具有「保證人地位」來判斷其在法律上有無防止犯罪結果發生之義務，進而確認是否應將法益侵害歸責予行為人之不作為。而「注意義務」之法源依據主要來自刑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係以社會共同生活領域中之各種安全或注意規則，來檢視行為人有無注意不讓法益侵害發生之義務，進而決定其行為應否成立過失犯(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7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具「保證人地位」者，始須對其過失之不作為之舉，負刑事責任，而所謂「保證人地位」，並不以法律明文規定為必要，依「法律之精神」觀察，須擔負此義務者仍構成。且保證人地位並不以危險的前行為為限。事實上承擔義務、緊密之生活關係、危險共同體或危險源監督、自願承擔保護或幫助義務之人等情形，均足以構成具有擔保構成要件該當結果不發生之法義務，而均居於保證人地位。
(二)次按本校教官、教師擔任教課、學術研究、輔導學生(員)，並承校長之命，執行指定工作，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辦事細則第21條定有明文。又依「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學生軍訓成績考查要點」及「106學年度第1學期專35期【軍訓】課程進度表」（見他字卷第153至160頁），警專第35期於106年11月2日上午10時許進行3,000公尺測驗，依前揭規定係由授課教官於學期中按所定時間及進度舉行，該日係由37教授班教官即被告、38教授班教官許志超、39教授班教官李明泰、40教授班教官邱宗志（上三人業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因上課測驗時段及場地相同，自行協調舉行等情，有臺灣警察專科學校107年4月11日警專訓字第1070002264號函在卷可憑（見他字卷第149至151頁）。又警專亦於99年7月7日訂定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學員生緊急事故疾病處理標準作業流程(見他字卷第279頁，下稱舊版處理流程)，並於105年8月11日修正訂定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新生緊急傷病處理標準作業流程(見他字卷第281頁，下稱新版處理流程)。依照舊版處理流程，當學生疾病事故發生時，隊職官應立即到達事故現場，瞭解狀況，並以電話通知119、學校醫務室等方式處理；依照新版處理流程，當緊急傷病發生時，應送醫務室診療以評估傷病，如於醫務室休息時間，應由隊職官判斷狀況是否嚴重、緊急，而以通知119等方式處理。足認無論係依照舊版處理流程或新版處理流程，警專之隊職官對學員緊急傷病發生時，均負有採取相應處理方式之義務。被告身為警專之中隊長教官，並為當日舉行3,000公尺測驗之授課教官之一，係本案事故發生時在場之隊職官，是依前揭規定，對於本案發生緊急傷病之學員即被害人，自有照護其身心之緊急異常狀況並採取相應處理方式之義務，而居於保證人地位甚明。
四、被告負有之義務為發生重大緊急事故、疾病時，立即通知119及醫務室人員，並指揮在場人員取得AED及施行CPR：
(一)按刑法第15條不純正不作為犯之規定，因自己之行為，致有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者，應負防止該結果發生之義務；違反該防止義務者，其消極不防止之不作為，固應課予與積極造成犯罪結果之作為相同之非難評價。然此所稱防止結果發生之義務，並非課予杜絕所有可能發生一切犯罪結果之絕對責任，仍應以依日常生活經驗有預見可能，且於事實上具防止避免之可能性為前提，亦即須以該結果之發生，係可歸責於防止義務人故意或過失之不作為為其意思責任要件，方得分別論以故意犯或過失犯，否則不能令負刑事責任，始符合歸責原則（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250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自因果關係之角度觀之，得以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發生之作為固非僅止於一二，然而，如自容許風險之角度觀之，行為人之作為義務，應以能夠將風險控制於容許範圍者為其限度（亦即依一般價值判斷，在當時情況下對於風險控制之合理付出），如低於此一限度，縱有作為亦不免於刑事責任；惟如已達此一限度，縱未採取高於此一限度之其他作為，亦不能遽以罪刑相繩，否則無異要求人民須不計代價採取所有可能之作為以防止犯罪結果之發生，不僅可能對於人民之基本權利造成過度之侵害，亦有違刑法之歸責原則。次按行為人之客觀注意義務違反性，為刑法過失犯之要素之一，所謂具備該客觀注意義務，係指一個具有良知而理智並小心謹慎之人，處在與行為人同一之具體情狀下，所應保持之注意標準，在一些具備高度危險性之活動，通常有成文或不成文之注意規則，惟社會活動甚多，原無從逐一規範，是過失犯罪不以是否有注意規則之違反為唯一之判斷標準，然仍應有前開所稱之標準，非可漫稱所有可能導致危險結果發生之各個作為或不作為之行為人，均負有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而均負過失責任。
(二)是被告於本案中所負有之義務，應係依社會共同生活領域中，即人類生活經驗累積、科學知識、邏輯推理所形成之各種注意規則與安全規則，包含一般經驗法則、法令之明示規定、契約、習慣或法理，依照社會生活上之必要注意為依據並考量具體事例，以一般人處於與行為人相同立場、職業或身分情境下應具有之思慮所要求之義務，行為人除客觀上所負之義務外，尚須具有實現該義務之能力，否則不啻強人所難的課與過失責任。
(三)觀諸舊版處理流程，其說明事項規定：「當學生疾病事故發生時：一、隊職官立即到達事故現場，瞭解狀況；二、電話通知119、學校醫務室」(見他字卷第279頁），由此顯見，事故發生時，隊職官應有通知119、醫務室之義務；再觀新版處理流程，說明事項則規定：「上班時間應送醫務室診療，由醫務室判斷是否需要送醫」(見他字卷第281頁），而由新版處理流程之作業流程圖，可知當緊急傷病發生時，處置方式區分為：一、醫務室上班時間，送醫務室診療，評估傷勢，輕微者可公務車送醫，嚴重/緊急者通知119救護車送醫；二、醫務室休息時間，隊職官判斷狀況，輕微者實習班長或隊職官送醫，嚴重/緊急者通知119救護車送醫。由此足見，事故發生時，隊職官於醫務室上班時有通知醫務室之義務；醫務室休息時，隊職官有視狀況是否嚴重緊急，裁量是否通知救護車之義務。本案發生時間係106年11月2日上午10時許，自應適用新版處理流程。惟無論新版處理流程或舊版處理流程，均課予隊職官到達事故現場、瞭解狀況、判斷應如何處理(如通知119、醫務室)之義務，亦即隊職官有在場作出適切之照護決定之責任。依照新版處理流程，當緊急傷病事故發生於醫務室上班時間，隊職官固然應送醫務室診療以評估傷勢，如「狀況嚴重、緊急」，才通知119救護車送醫。然而，具體個案中，一旦發生重大緊急事故、疾病之情狀，明顯已無「狀況恢復」、「狀況輕微」之可能，隊職官固仍應通知學校醫務室到場處理，然為避免重大緊急事故、疾病結果更加擴大、產生不可逆情況，隊職官已無「待醫務室評估是否嚴重、緊急始通知119」之裁量空間，應立即、同時通知119救護車到場救護。
(四)再者，依CPR之口訣「叫、叫、CABD」，第一個「叫」係檢查患者意識，以呼叫患者、拍打患者雙肩等方式為之；第二個「叫」係大聲呼救、打119求救、設法取得AED，且不要掛斷119，以聽從119人員指示。以上均係政府機構、學校、民間團體教育人民正確施行CPR之基本觀念，為公眾週知之事實，且為本院職務上已知之事實，堪認一般社會大眾均知悉凡遇緊急傷病事故，首要者係立即撥打119求助，並通報事故地點、傷者人數、傷勢、現場環境等情狀，及聽從119人員指示。而被告從警資歷豐富，在警專擔任教官多年，並於106年7月31日於臺北市文山區健康服務中心受過簡版急救技能訓練，有其參加證明在卷可憑（見他字卷第161至163頁），依其社會經驗及所受訓練，自難諉為不知。
(五)綜上所述，被告負有之義務為發生重大緊急事故、疾病時，立即通知119及醫務室人員，並指揮在場人員取得AED及施行CPR。
五、被告並未履行立即通知119，並指揮在場人員取得AED之義務：　　
(一)經查，被害人於司令台右側之操場跑道發生休克而倒地，其當時狀況為倒地不起、沒有任何動靜、臉部呈現有點黑，且翻白眼、眼睛往上吊、嘴巴張的很大、似乎沒有呼吸、沒有心跳等情，業據證人即學員陳子揚、鄭祺、陳麒羽、證人即護理師林秀蓉證述明確(見他字卷第90頁至91頁、第93至94頁、第142頁)；又學員鄭祺見被害人之情況，即向被告請求通報119，而教官李明泰於到達事故現場時，亦立即指示在場之人通知119及拿取AED等情，業經證人即學員鄭祺、證人即教官李明泰於本院審理時結證屬實(見本院卷第274頁、第428至429頁)，由此均足見被害人所受傷病之嚴重程度，堪認被害人之緊急傷病程度已屬「嚴重、緊急」之狀況，而係重大緊急事故、疾病，是被告即負有立即通知119及醫務室人員，並指揮在場人員取得AED及施行CPR之義務。
(二)證人即學員鄭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我在場看到被害人癱在地上，沒有任何動靜，臉部呈現有點黑，且翻白眼的狀態，此時我有問被告要不要叫救護車，被告說不用，當時有人在幫被害人做CPR，但我不知道是何人，因被害人都沒反應，我就再問一次要不要叫救護車，被告仍說不用，但我看被害人仍沒有反應，就拿手機出來要打119，我在撥119時有再詢問一次要不要叫119，當時電話已經撥出去了，但因被告說不用，所以沒有接通我就掛掉電話，那通電話的時間是上午10點53分，這時被告叫我們在場的人去叫其他教官，同時也去叫醫務室人員，所以我回到隊部請區隊長撥打電話給醫務室等語(見他字卷第91至92頁，本院卷第427至434頁)，而上開過程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07頁)，堪認被告確實有指示學員鄭祺暫緩撥打119通報之情況。
(三)又被告供稱：我於75年開始在基層擔任警察20年，在警察大學畢業後就分發到警專擔任教官，從來未曾遇到要急救的情況，且我只受過2小時的急救訓練等語；而被告曾經於本案案發3個多月前之106年7月31日接受2小時訓練課程，並取得臺北市衛生局簡易版急救技能訓練參加證明，訓練課程内容均有施行CPR及操作AED進行急救之訓練及操作能力，有107年4月11日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訓字第1070002264號函、108年7月8日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練字第1080003627號函在卷可稽(見他字卷第150頁、第161至163頁；本院卷第91頁)，堪認被告確實於106年7月31日曾接受2小時簡易版急救技能訓練。依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第6條規定：「學校應協助教職員工及學生定期接受基本救命術訓練課程至少四小時及緊急救護情境演習，並鼓勵師生成立急救社團(隊)」，警專雖隸屬隸屬內政部警政署，然依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組織條例第2條之規定，亦兼受教育部之指導，是警專固有怠於協助教職員工定期接受基本救命術訓練課程至少4小時之義務，惟本院認被告之義務在於發生重大緊急事故、疾病時，立即通知119及醫務室人員，並指揮在場人員取得AED及施行CPR，並未要求被告應具有熟練施作CPR之技巧，且發生緊急事故時應通報119，此為受過國民教育之中小學生亦知悉之事項，以被告擔任警察及教官多年之經歷及所受相關之訓練，足認被告應知悉通報119求救、拿取AED等基本觀念。
(四)本案被害人所受之緊急傷病程度已達嚴重、緊急之狀況，而係重大緊急事故、疾病，被告係在場之中隊長教官，依前揭論述，即有通報119及指揮在場人員拿得AED之義務，被告已無僅通知學校醫務室，而不通報119之裁量空間。從而，被告到場未立即通知119、亦未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且依當時之情況亦無不能通知119及拿取AED之情事，是被告之不作為屬重大、明顯之裁量違法，違反社會共同生活領域中應有之注意義務，且延滯被害人接受專業救護人員救治機會，本案被告未履行前揭保證人之救護義務，承前揭法條及說明意旨，被告不為社會一般人所期待之救護行為，自有過失，已甚為明顯。
六、被告未履行義務與被害人致重傷害之結果具有因果關係：
(一)按刑法上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成立要件，係指行為人怠於履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致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足當之。故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構成要件之實現，係以結果可避免性為前提。因此，倘行為人踐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為，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必然」或「幾近」確定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者，亦即該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客觀上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性者，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即堪認與構成要件該當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0號、107年度台上字第3778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關於心臟停止病患之急救，能否救回病人之因素包括：1.早期通知緊急醫療服務單位(立即)；2.早期CPR(4分鐘內)；3.早期電擊(5分鐘內)；4.早期高級心臟救命術(8分鐘內)；5.整合性跨科際復甦後照護。此五因素如能及時、正確實施，救活的機率較高，如其中任何一個因素有缺陷，救活的機會就會大打折扣。根據統計，從病人發病到抵達醫院的時段中，最常被延誤的原因是太晚通知119，故從發生症狀到通知緊急醫療服務單位，這一時段被延誤的最久，是應教育病人早點打119的重要性等節，有ACLS精華節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35至139頁)。又當心跳停止跳動，腦部在4分鐘後就會因為缺氧而受損；缺氧超過10分鐘後，腦部就可能永遠死亡。CPR之目的，是藉由體外按壓心臟的方式來維持血液循環，使氧氣足以供給到重要的器官。許多研究報告指出，如果病患倒下，卻沒有及時施行CPR ，則病患的存活率每分鐘將下降7%至10%；如果及時施行CPR，病患每分鐘存活率的下降將會減半。美國和日本的研究報告更進一步指出電擊去顫的重要性，救助者如果能在第一時間實施CPR並且使用AED，和只實施CPR比較起來，在醫院外的公共場所目擊突發心跳停止病患，其存活出院的比率可提升到2倍左右等節，亦有衛生福利部公共場所民眾CPR+AED教材完整版附卷足稽(見他字卷第121至123頁)。
(三)查被告於被害人倒地後1分6秒許到達事故現場；於被害人倒地後2分35秒許指示在場學員通知其他教官；教官李明泰於被害人倒地後3分42秒許到達事故現場；在場學員於被害人倒地後4分50秒許到司令台取走AED；護理師林秀蓉於被害人倒地後7分19秒許開機並使用AED；救護車於被害人倒地後12分49秒左右到達事故現場。上述情節業經證人即教官李明泰、證人即護理師林秀蓉、證人即學員陳子揚、鄭祺、陳麒羽於審判中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73至294頁、第375至441頁)，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27頁)，並有監視錄影光碟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勘驗筆錄、ZOLL®AED Plus®去顫器完整發佈報告在卷可參(見他字卷第445至471頁、第331至413頁)。堪認教官李明泰比被告晚2分36秒到達事故現場，換言之，倘被告到場即立即指示通知119、拿取AED，則將能提早至少2分36秒左右通知119，亦可使AED設備提早至少2分36秒左右到場，供現場之急救者使用。
(四)又依據被害人之病歷記載，其中樞神經系統遺存極度障礙非由腦血管阻塞引發，係由於腦部缺氧缺血相當時間所致；缺氧缺血性腦病變之嚴重度，除與時間有關外，亦與缺氧(血)的程度有關，因此無法由病人神經症狀嚴重程度回推判定其缺(血)之時間。理論上心跳停止(或無脈膊)時，愈快開始施以CPR及AED急救，較可降低腦部缺氧之風險，惟其效果仍需視病人發病原因及當下狀況而定，尚難一概而論，有107年5月15日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萬院醫病字第1070003964號函在卷足憑(見他字卷第421頁)，是被害人重傷害之結果係因腦部缺氧缺血相當時間所致，非由腦血管阻塞而引發，足認被害人係因事故發生後，未受到立即、妥適之救助，因而發生重傷害之結果。
(五)被告到達事故現場，應立即進行適當之救助、給予正確之指示，惟被告竟指示學員暫緩通報119、亦未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是本案通知119之時間至少被遲延2分36秒許，即屬未立即通知緊急醫療服務單位；又AED被拿到事故現場之時間亦被推遲至少2分36秒許，學員陳子揚雖於被害人倒地約1分鐘後即到達現場，並立即對被害人實施CPR急救，惟AED係於教官李明泰到達現場後才指示在場學員至司令台拿取，致被害人於倒地後7分19秒許方能接受AED之急救。是倘被告於到達事發現場之際，立即指示在場學員通知119並拿取AED，陳子揚固仍立即實施CPR，然在場之人更得及時聽從119受理報案之專業人員指示，在AED取到現場之際，即開始使用AED進行急救，被害人得以更早接受AED之救治，且救護車亦能提早到達事故現場，並將被害人送至鄰近約2、3百公尺之萬芳醫院進行專業之救治與照護。又就心臟停止病患之急救而言，可謂分秒必爭，若被告到達被害人倒地之現場，立即通報119並同時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到場，足以使被害人接受AED急救及搭乘救護車至萬芳醫院接受救治之時間各提早2分36秒，衡情被害人受重傷害之機率應可大幅減少，依此經驗法則，綜合案發當時所存在之事實，經本院客觀事後審查，本院認為倘被告立即通報119並同時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到場，被害人重傷害之結果應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則揆諸前揭說明，自應認為被告本件就其義務之不作為，與被害人受有重傷害之結果間，應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七、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辯稱：被告有在前一晚通知學員早點休息，並於被害人倒地後約1分鐘抵達現場，被告有對被害人實施CPR，並依新版處理流程之規定，先通知醫務室人員到場處理，被告是第一次遇到緊急傷病事件，且僅曾受有2小時之CPR與AED訓練，如此處理堪稱合理，已盡到注意義務；又106年度全國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之病患能康復出院之比例不到3%，縱使通知119，從最近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木柵分隊出發至警專亦有約7分鐘之車程，無法在所謂黃金4分鐘內給予被害人及時有效之救護，是本案未立即通報119與被害人受重傷之結果並無因果關係等語。惟查：
(一)被告供稱：我到達被害人倒地現場後有實施CPR等語(見本院卷第540至541頁)；證人即學員張宏賓證稱：當時被告說先不要打119，接著被告回到被害人的右手邊施作數次CPR的壓胸動作，後來陳子揚接著施作30次的CPR等語(見他字卷第229頁)；證人即學員陳子揚則證稱：我看到被害人倒在那邊，便和另一位同學張宏賓一起過去，我們與被告幾乎同時到場，我發現被告只實施「叫、叫、CABD」第一個叫的程序，所以我就請被告離開，由我施做CPR，施作完兩組後，由李明泰教官接手施做CPR等語(見他字卷第90至91頁；本院卷第399至400頁、第402至404頁)；證人即學員陳麒羽則證稱：我當時跑在被害人後面，我發現被害人倒下，我就跑到司令台請人幫忙，我有大喊教官或隊長，被告就有跑過去看被害人，被告有叫被害人名字，我沒有看到被告有做CPR，但因為被告已經到了，我想說有人可以幫忙被害人，我就先繼續完成測驗等語（見本院卷第416至417頁）；是前揭證人就被告是否有對被害人進行CPR乙節，證述並不一致，此應係當時現場情況混亂，且前後有多人曾對被害人進行過救治，以致於在場目擊者記憶混淆所致。惟被告負有通知119及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之義務，已詳如前述，況依CPR之口訣「叫、叫、CABD」，第二個「叫」係大聲呼救、打119求救、設法取得AED，被告於進行壓胸等動作前仍應打119求救、設法取得AED，縱被告確實曾對被害人進行CPR，亦無解於其未即時通知119與未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之過失。
(二)又新版處理流程之說明：上班時間應送醫務室診療，由醫務室判斷是否需要送醫；經醫務室評估後，如情況緊急或有必要，視情形判斷通知救護車。本案被害人倒地後呈現之情況已十分危急，已如前述，依該情形，被告應能判斷本案除通知醫務室外，亦應通知救護車到場，爭取搶救之黃金時效。被告辯稱其依新版處理流程，通知醫務室到場，然依照新版處理流程之文義，可知緊急傷病發生於醫務室上班時間，「應送」醫務室診療，此規定之意旨應在於學生發生緊急傷病，尚未嚴重到一望即知屬嚴重、緊急之程度，為避免「假警報(即實際並非嚴重，卻誤以為是嚴重情況)」之困擾，始送至醫務室診療，評估傷勢。然如緊急傷病已屬嚴重、急迫，實無理由堅持要「送至」醫務室診療，更無需等待醫務室到場評估傷勢後，才決定是否送醫，此應係新版處理流程本即蘊含之道理，況新版處理流程更無規定隊職官「不准」在未經醫務室評估之情況下，而主動通知119救護。被告僵化的理解新版處理流程之規定，並未善盡具體個案中應有之注意義務，以至於違反新版處理流程之精神、違背一般人之經驗、不符社會常情，而阻止、暫緩學員鄭祺通知救護車，難認其判斷合乎於新版處理流程之要件。被告未通知119之不作為，實存有解釋與判斷上之重大明顯瑕疵，亦不符新版處理流程之規範目的，要不得以新版處理流程之形式外觀，認被告未怠於履行其義務。
(三)再者，被告確實有於3,000公尺測試前一晚通知學員早點休息，此有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參(見他字卷第431頁)。被告亦確實於被害人倒地後，受同學通知即前往現場，並無耽擱，有現場監視錄影光碟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勘驗筆錄在卷可憑(見他字卷第445頁)。被告另確曾於106年7月31日受訓2小時CPR、AED之訓練，在場有102人同時參與訓練，有108年7月8日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練字第1080003627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1頁)。惟本院認被告之過失在於未即時通知119並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到場，已詳如前述，且以被告從警並擔任教官多年之經歷，此一注意義務要求並不嚴格，更甚者，於緊急狀況應立即通知119，縱為中小學生亦知之甚詳，是被告前揭抗辯，均不影響本院對被告在此情況下未通知119、怠於指示拿取AED之過失認定。
(四)被告辯稱106年度全國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OHCA)人數，其中康復出院之比例不到3%，固有108年6月17日內政部消防署消署護字第1080004936號函可佐(見本院卷第87至89頁)；另指縱使通知119，從最近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木柵分隊出發至警專亦有約7分鐘之車程，無法在所謂黃金4分鐘內給予廖志昕及時有效之救護，據此認為未通知119之不作為與廖志昕重傷害之結果無因果關係。惟上開內政部消防署之統計，其個案內容非一，而依前揭說明，關於心臟停止病患之急救，能否救回病人之因素包括五項依關鍵因素，是否立即通知緊急醫療服務單位，並進快進行CPR及AED之救治，均須納入考量。本案被害人倒地後1分多鐘，學員陳子揚即到場實施CPR，附近司令台並有AED設備，學員鄭祺更於被害人倒地後至遲約2分35秒鐘內即請求撥打119，是被害人受到救護之條件與機會均存在。此外，撥打119之目的並不僅只等待救護車及救護人員到場處理，經受理報案之專業人員於電話上指示在場人士應如何從事救護工作，而成功救治之事件，亦時有所聞。本案事故現場有當時或曾經具有救生員資格之學員陳子揚、教官李明泰（見他字卷第311頁、第313頁），若及時拿取AED到場，並及時撥打119，現場人員即有機會依據電話指示，正確使用AED進行救護，要不得以此遽謂無相當因果關係之存在。
八、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前開辯詞，顯係事後推諉卸責之詞，委無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84條規定業於108年5月29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31日生效施行。修正後第284條刪除第2項之業務過失致傷害及致重傷害罪，全部回歸一般過失致傷害及致重傷害罪，其中就過失致重傷害罪之法定刑提高為「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而修正前第284條第2項後段之業務過失致重傷害罪，法定刑則為「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千元（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提高後之數額為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後，以修正前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行為時之法律處斷。
二、按刑法上所謂業務，係指個人基於其社會地位繼續反覆所執行之事務，包括主要業務及其附隨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務在內。此項附隨之事務，並非漫無限制，必須與其主要業務有直接、密切之關係者，始可包含在業務概念中，而認其屬業務之範圍(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807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為警專之中隊長教官，職司警專學員一般體能訓練及體育技能專業訓練之監督及成績考查等相關事項。又3,000公尺測試為警專學員體育技能訓練成績考查項目之一，教官於每學期期中、期末，應依規定時間及進度舉行3,000公尺測試，此觀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學生軍訓成績考查要點第4點、106年9月13日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訓字第1060407761號函甚明(見他字卷第153至160頁)。被告於案發時為在場實施上開期中考試之中隊長教官，負責監督受測學員是否合於考試標準與進行成績評定，學員發生緊急傷病則負有照護義務並應立即為妥適之處理，而被害人係在被告之指揮、監督下進行3,000公尺測試之學員，本案被告屬從事業務之人自明，是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284條第2項後段之業務過失致重傷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警專之中隊長教官，於被害人倒地後，本應積極為妥善之處理，其竟未立即通知119，亦未指示在場人員拿取AED，並無善盡在場中隊長教官對學員應有之照護義務，因而致被害人受有重傷害之結果，至今仍呈植物人之狀態，並對被害人家屬造成沉重之照護負擔，所為應予非難；被告犯後雖否認犯行，惟念被告並無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15頁)，素行尚佳，且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賠償新臺幣145萬元(見審易字卷第147頁)，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本案為過失犯罪之情節、違反義務之程度、被害人及其家屬所受之損害，及被告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於警專擔任中隊長教官、尚須照顧年邁母親與患病親人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560頁)，並參酌公訴蒞庭檢察官之求刑（見本院卷第559至560頁）及告訴人、告訴代理人、被告及辯護人對科刑範圍之意見（見本院卷553至558頁、第560至56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肆、末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15頁），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固非可取。惟本案被告之所以未通知119，係基於對新版處理流程之不正確理解所致，而此種錯誤之認知，極有可能係源於警專之制度及文化，致使被告產生「為避免造成負面輿論，如無必要，應避免通報119」之思維，此觀新版處理流程一改舊版規定，要求於醫務室上班時間應優先送醫務室診療判斷，即可窺見其中脈絡，然就本案結果而論，此種思維反對警專造成更負面之觀感。本院認被告並無加害被害人之心，然其身為警專資深教官，應係受警專文化脈絡之潛移默化，甚未自覺有此潛在思維，以至違背常情而生本案憾事；復斟酌被告業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足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是被告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並衡酌本案之犯罪程度，爰宣告緩刑2年，祈被告能記取教訓，恪遵職守、傳授己長，以愛護關照之心，持續培育優秀之警界英才；亦盼警專就被害人後續照護負起應負之責任，並徹底檢討內部規範及文化，提出有效防止相同意外再次發生之預防措施，以此方式避免相同意外再次發生，以慰被害人及其家屬身心所受之傷害。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刑法第284條第2項後段，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馮浩庭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劉承武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13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宋雲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麗英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過失傷害罪）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千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千元以下罰金。


